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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3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4月23日（星期一）9時3分至16時51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高委員志鵬

主席：出席委員5人，已足法定人數，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7年4月19日（星期四）上午9時2分至12時13分

地　　點：紅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岱樺　　高志鵬　　邱議瑩　　廖國棟Sufin．Siluko　鄭運鵬　　蘇震清　　孔文吉　　莊瑞雄　　周陳秀霞　陳超明　　賴瑞隆　　蘇治芬　　王惠美

　　　委員出席13人

請假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列席委員：余宛如　　鍾孔炤　　鄭天財Sra．Kacaw　　陳怡潔　　吳志揚　　曾銘宗　　黃國昌　　呂玉玲　　吳焜裕　　施義芳　　高金素梅　林德福　　蔣萬安　　鍾佳濱　　邱志偉　　羅明才　　張麗善　　許毓仁　　陳賴素美　吳琪銘　　黃偉哲　　江永昌　　何欣純　　陳明文　　賴士葆　　蔡易餘　　劉世芳

　　　委員列席27人

	列席人員：
	經濟部部長沈榮津

	
	　　　商業司司長李鎂

	
	　　　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鄭國榮

	
	司法院民事廳調辦事法官楊博欽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科長王朝安

	
	　　證券期貨局局長王詠心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仙桂

	
	　　　　　　　法制協調中心參事林志憲

	
	財政部國庫署副署長顏春蘭

	
	　　　賦稅署專門委員蔡承奮

	
	交通部法規委員會專門委員許宏達

	
	　　　人事處副處長李玉惠

	
	法務部參事林豐文


主　　席：廖召集委員國棟

專門委員：鄭雪梅

主任秘書：黃素惠

紀　　錄：簡任秘書　游千慧　簡任編審　黃殿偉　科　　長　楊雅如　專　　員　曾淑梅

速　　記：公報處記錄人員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討論事項所列議案併案詢答。委員鍾佳濱、廖國棟、許毓仁及賴士葆說明提案要旨。經濟部沈部長榮津報告後，委員高志鵬、林岱樺、廖國棟、蘇震清、鄭運鵬、周陳秀霞、莊瑞雄、孔文吉、陳超明、賴瑞隆、黃國昌、許毓仁、吳焜裕及施義芳等14人提出質詢，均由經濟部沈部長榮津、法務部林參事豐文暨相關人員即席答復。委員王惠美、邱議瑩及蘇治芬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書面質詢和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單位於1週內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會。）

二、審查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四百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審查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公司法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四、審查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審查本院委員呂玉玲等16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審查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審查本院委員蘇震清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審查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審查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審查本院委員徐國勇等22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審查本院委員廖國棟等22人擬具「公司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審查本院委員林俊憲等20人擬具「公司法增訂第一百八十九條之二條文草案」案。
十三、審查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6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審查本院委員許毓仁等20人擬具「公司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
十五、審查本院委員蔣萬安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二條及第二百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審查本院委員陳超明等16人擬具「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審查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6人擬具「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審查本院委員吳琪銘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審查本院委員邱議瑩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審查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公司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二十一、審查本院委員高志鵬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一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二、審查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三、審查本院委員施義芳等19人擬具「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四、審查本院委員吳焜裕等24人擬具「公司法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五、審查本院委員高志鵬等18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六、審查本院委員洪宗熠等19人擬具「公司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七、審查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八、審查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6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九、審查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8人擬具「公司法增訂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十、審查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議：

(一)登記發言委員尚未發言者，另定期繼續詢答。

(二)討論事項所列議案，均另定期繼續審查。

通過臨時提案3案：

一、經濟部審查公司登記，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其優點為加快效率、節省人力，有助於國家工商活動更為彈性；然而在面對具爭議之公司登記，恐有不夠嚴謹難以防弊之缺點。有鑑於本屆立法院推動公司法全盤修法，主要修法版本中包含公司登記電子平台設立之提案。此平台之設立，將有助於釋放原投注於形式書面審查的人力與行政資源，也能進一步將此資源部分投入爭議案件之實質審查；過去公司登記審查上，效率跟防弊之間必須取捨，然而在資訊技術的進步下，修法完成後將可在不犧牲效率的前提下，提升防弊的能量。請經濟部於二週內（2018年5月3日，星期四前）提供完整「經濟部處理公司登記重大爭議案件作業要點」，並研議該要點若在公司登記電子平台成立後，有何機制能更有效針對爭議性公司登記案件進行實質審查，且提供自該要點訂定以來，所有依據此要點處理之公司登記重大案件，與其處理結果。

提案人：林岱樺　　高志鵬　　廖國棟

二、經濟部為處理公司登記社會矚目重大案件，特依法制定有效內控管理標準程序「經濟部處理公司登記重大爭議案件作業要點」，以求公司登記重大案件皆能依法行政，其目的是為提升國人對經濟部主政公司登記之信心，以及釐清公司登記重大爭議；針對經濟部對sogo案所作之處分於最高行政法院被判決經濟部敗訴後，經濟部是否依據該要點將其核定為重大案件？是否確實循前開要點之行政程序，於最高行政法院確定判決後，於102年5月議定為遵守判決所應繼續執行之事項？經濟部依據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經濟部於太流公司增資變更登記處分案敗訴確定後，以前開要點所召開簽准之會議結論，確定如何遵照法院判決之後續執行事項為何？爰要求經濟部於二週內，提供「經濟部處理公司登記重大爭議案件作業要點」及上述三項問題之處理結果予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各委員。

提案人：廖國棟　　鄭運鵬　　蘇震清

三、鑑於強化公司治理係公司法本次修正的核心意旨之一，加上政府處理公司登記時常產生重大爭議，不僅影響商業秩序，也影響民眾信心及台灣國際化競爭力評比；針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召開時，僅一人出席，其餘董事僅以委託書形式委託出席，此董事會是否能生法律效力問題行政機關或有不同見解，爰要求經濟部、法務部與司法院分別依業務職掌，於二週內詳細調查，並提供歷來法務部、經濟部與司法院就相關公司法與民法函釋及各函釋所援用之判決或判例，以資參考，並請將相關資料分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各委員。

提案人：廖國棟　　鄭運鵬　　蘇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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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

孔委員文吉：主席，本席要求程序發言。

主席：請孔委員文吉程序發言。

孔委員文吉：主席、各位同仁。公司法在上禮拜的會議是由廖國棟委員來主持，早上先詢答，下午開公聽會。今天一早進來，我就看到公司法的審查條文都在這裡了，我要提醒經濟委員會及主席，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十八條跟第五十九條是我們辦理公聽會的主要目的，當時公聽會有很多人提出了很多的正、反意見，我們應該是要提出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議案之參考，而這個參考報告應在十日內提出並送達。我們上一次開會只有詢答，後面還有很多人有意見，剛才我又聽到將近30個版本，每個委員都有版本，他們都有不同的意見，可能上個禮拜他們比較忙，所以沒有來詢答，今天也就這麼幾個人過來。

公司法開了一個下午的公聽會，當時很多學者專家提了不少的意見，而且也提供幾點討論作為題綱、作為我們下一次公聽會的參考，本席認為應該還要再多辦一、兩場公聽會。他們提供的意見很多，包括公司登記文書形式書面審查，以及有爭議的公司登記案件，電子平台出現了之後，我們要怎樣去書面審查、人力怎麼樣釋放，還有限制委託書、法人董事等問題，我們還是需要花很多時間來討論，所以本席建議，我們還是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召開公聽會的規定，先請經濟委員會把上個禮拜一個下午的公聽會報告整理出來，給我們每位委員作為參考。

我覺得這個事情也不急啦！因為主席還排了禮拜三、禮拜四也是審查公司法，所以本席建議是不是等經濟委員會把這個報告整理出來之後，我們才來進行公司法的大體討論跟逐條審查。我希望主席能把今天的時間先讓給每一個有登記的委員，儘量讓他們發言，等發言完之後，我是不反對先把公司法條文唸一遍，禮拜三或禮拜四主席也排了公司法的審查，到下一次開會的時候我們再好好地討論。謝謝。

主席：孔委員，方才是會議詢問，還是程序發言？

孔委員文吉：程序發言。

主席：請廖委員國棟程序發言。

廖委員國棟：主席、各位同仁。我剛才聽了孔文吉委員的詢問之後，我也覺得上禮拜的公聽會，正、反兩方的高手如雲啊！他們都各自表達對於公司法的關心，以及未來整個台灣社會的商業行為、商業運作、商業管理、商業維護的意見，當時我就覺得這些意見都非常的貼切，而且符合我們現在正在修正的公司法主軸，所以我個人也認為應該要把他們相關的書面報告，就文字的部分應該先行整理，作為我們一個重要的參考，有助於本委員會在審查條文時作為一個重要的依據，尤其是針對第九條的相關修正，我覺得兩極的意見都有，但是都值得參考，應該要先予以整理，我們再好好地往下來審查。以上。

主席：請鄭委員運鵬程序發言。

鄭委員運鵬：主席、各位同仁。上禮拜審查公司法其實也是廖召委安排的嘛！上午詢答，下午公聽會，時間上其實是大家都有規劃，也應該都有共識。有關公司法，如果大家有看桌面上的條文，就會發現非常多，當天早上因為還有一些委員尚未來得及詢答，當然這是一定要經過的程序，不過本席還是建議，因為就算是唸條文可能都要唸兩個小時，利用這個時間也一邊整理，但是公司法還是必須要開始審查，我相信不止國內的廠商，國際上的廠商也有很多對於裡面幾十年沒有動的條文，認為有需要做進一步的修法改革，所以本席建議我們今天照主席安排的議程先進行，不然的話，就算今天開始審，也不會在這禮拜就審得完！這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共識，本席建議是先照著今天表定的議程開始進行。

主席：跟委員會報告，今天本來開會通知就明載登記但還沒有發言的名單，現場蔣萬安委員及江永昌委員也已經到場，上禮拜沒講到的原因是因為廖委員下午排了公聽會，所以時間截止。我想這個權利大概沒有辦法剝奪，人家都到現場了，應該再讓他們質詢、發言。

公聽會當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公聽會真的這麼重要，廖委員也當召委一段時間了，你也可以提早排啊！可是上禮拜四是早上詢答，下午開公聽會，你如果真的覺得公聽會的意見這麼重要，至少可以在上禮拜的時候把兩者時間對調吧！你也可以先開公聽會，下午再詢答，可是你選擇的是早上先詢答，下午開公聽會，現在卻說因為開了公聽會，所以我們不能審。其實我在上上會期當召委的時候也開過公聽會，中間其他即便不是委員會所召開的公聽會，包括委員自己或民間學者召開的也很多場。公聽會的意見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說開了公聽會，反而不能審，以前也有早上開公聽會，下午就進入逐條的案例。

我要跟各位委員報告，公司法到了大修的時候，這次看起來版本雖然很多，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關於洗錢防制相關的這一些條文，如果這個會期沒有過的話，坦白說，大家都要「剉咧等」！台灣的國際信用評比或是其他相對貿易上跟各國金融的來往，會讓台灣陷入一個大災難。因此，我們本來就需要多一點的時間，即使你現在再排5次，即5天整天，都有可能審不完，所以我建議我們還是照今天表定的議程，今天如果質詢完畢，大概再唸條文都要唸一、兩個小時以上，有的時間可能也不多，下午就算有審，可能最多是稍微啟動一下，所有任何寶貴的意見都還會在未來繼續討論，像這麼大的法案，不可能只有一、兩天啦！我看可能要五、六天以上，我採取的方式一定也是第一輪有問題的就先擱置，到了第二輪，不管是公聽會或其他寶貴的意見都還可以在那個時候再納進來，請大家是不是可以尊重召委的職權？

請廖委員國棟程序發言。

廖委員國棟：主席、各位同仁。可能剛才本席的發言沒有很精確，我再次表達，召委的排案權必須要被尊重，既然排了，我們就要照這個序來執行。

報告主席，我剛才並沒有說今天不審，我只是說次序上，我們講的是一個次序，依法都有規範的，因為詢答包括宣讀還有一段時間，就照序走，但是公聽會的文字報告應該要出來，就看你們怎樣讓他們快速地把那個報告整理完，讓大家參考，我們才能夠開始走。我覺得這個要求是合理的，並沒有過份。本席再次強調，因為我自己也是召委，召委排案的權利一定要預先被尊重，我們就照序來走。以上。

主席：廖委員的意思是要等公聽會報告出來才可以審，還是什麼意思？以前規定要10天……

孔委員文吉：報告來得及嗎？

主席：我們可以拜託公報處儘量快一點，以前規定是10天內要做出來。

沒那麼快啦！15個專家學者，經濟委員會的人員也很辛苦，因為我們輪流一直排，都是那個大部頭的法令，他們常常都是要加班到晚上……

孔委員文吉：禮拜三可不可以？公聽會的報告總要出來。

主席：我們儘量跟公報處講啦！但是坦白說，真的不要說是因為開了公聽會，所以公聽會的報告沒有出來不能審，從來也沒有這樣的法律。

跟各位報告，審查一定要好幾輪啦！第一輪大概沒問題的先過，有問題的一定是保留；等第二輪的時候，一定來得及把公聽會的資料納進來。

廖委員國棟：我也想看他們最後發言的報告內容。

孔委員文吉：上次公聽會……

主席：你坐在這邊就是認真聽就好了！跟有沒有文字有什麼關係？

廖委員國棟：比較完整啦！先給他們質詢。

主席：我本來就要讓他們質詢！是你們來程序發言的啊！
孔委員文吉：先詢答。

主席：我沒有說不給他們詢答，是你們要程序發言！

孔委員文吉：我說早上先詢答，但是起碼報告要出來。

主席：繼續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壹、繼續審查「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四百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公司法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四、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本院委員呂玉玲等16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本院委員蘇震清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本院委員徐國勇等22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本院委員廖國棟等22人擬具「公司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本院委員林俊憲等20人擬具「公司法增訂第一百八十九條之二條文草案」案。

十三、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6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本院委員許毓仁等20人擬具「公司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

十五、本院委員蔣萬安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八十二條及第二百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本院委員陳超明等16人擬具「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本院委員邱志偉等16人擬具「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本院委員吳琪銘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本院委員邱議瑩等17人擬具「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公司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二十一、本院委員高志鵬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一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二、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三、本院委員施義芳等19人擬具「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四、本院委員吳焜裕等24人擬具「公司法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五、本院委員高志鵬等18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六、本院委員洪宗熠等19人擬具「公司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七、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8人擬具「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八、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6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九、本院委員郭正亮等18人擬具「公司法增訂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三十、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本案上次會議尚未詢答完畢，現在繼續詢答，援例本會委員發言時間為8加2分鐘，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為6加2分鐘。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施委員義芳、高金委員素梅及林委員德福均不在場。

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各界都非常關注這次公司法修法，在上個星期我們也開了公聽會，在公聽會當中很多專家學者的意見其實跟很多企業界的看法不一定一致，簡單來講，我發現目前有幾個大的爭議，我就這三點來請教次長，第一個是實質受益人的揭露，針對這一部分，經濟部目前的態度到底是如何？是不是就如同院版一樣，目前你們的版本是揭露到第一層嗎？

主席：請經濟部王次長說明。

王次長美花：主席、各位委員。對。

蔣委員萬安：但是這符合國際的標準嗎？

王次長美花：確實一般國際上的實質受益人跟我們目前的定義不太一樣，但是因為這個部分在當時也有很多爭議，後來跨部會討論，特別是法務部給我們的意見，另外也跟工商團體來召開相關的說明會，所以這確實是比較折衷的一個做法。

蔣委員萬安：坦白講，我自己過去有處理很多這類案子的經驗，在實務上面，就企業來講，各國的規定不一樣，至少在美國其實並沒有一定要提供股東名冊，甚至揭露到最終實質受益人；但是開曼群島的規定，事實上就是要揭露到最終實質受益人，即不是像現在行政院的版本，只揭露到一層。第一層如果你發現是超過一定門檻的法人股東，以開曼為例，25%持股的股東若是法人，它還要持續揭露上去。而我不是很清楚經濟部現在提出這樣的修法內容，到底這次公司法的修法目的是什麼？如果說今天是為了要跟國際接軌，抑或為了要符合洗錢防制法國際的標準，我們要能通過年底的評鑑，還是為了今天台灣的企業經營上面有利，所以我們來做這次公司法全盤大修，要先確定這個目標。

今天我看到目前為止，包括剛才的程序發言，感覺上行政院就是希望能夠快速通過、限定期限通過，為了要趕在年底的評鑑；如果是為修而修，事實上沒有很全盤照顧到現在台灣很多企業的一些不同意見，我想不管是實質受益人的揭露，法人董事是否刪除，以及第三個是過半股東可以召集臨時股東會，以上這三個是非常有爭議，所以請教次長，我們這次公司法全盤大修到底最主要的目標是什麼？是為了年底的洗錢防制標準，抑或為了法規鬆綁、企業經營的有利？
王次長美花：應該說都有，這次公司法修正的議題很多，包括新創、公司經營治理以及洗錢防制的問題。洗防的部分確實是因為11月要來評鑑，所以對於這個條文，我們和法務部有密切的聯繫，……

蔣委員萬安：這一條非常關鍵，可是行政院版本並不符合國際的標準。國際標準是要揭露到最終實質受益人，可是現在行政院版本只揭露到第一層就停止。這樣我們能通過年底的洗錢防制的評鑑嗎？

王次長美花：洗錢防制評鑑的點其實非常多，不是只有公司法這個點，還包括我們對洗錢防制的效能等等。剛才委員提到實質受益人要不要揭露？怎麼揭露？其實沒有統一的標準，只有國際上多數的做法，如果要做可能會到最終實質受益人，但是像美國，目前還是有爭議。當然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要由各個國家自己拿捏如何執行。

蔣委員萬安：本席所以提出這一條，主要是因為台灣大部分企業都不贊同，包括美國也沒有所謂要提供完整的股東名冊或實質受益人名單；但是開曼群島的規範就非常嚴格，必須揭露到最終實質受益人。現在的版本講得好聽是折中，不過我擔心最後會裡外不是人，既無法通過年底的評鑑，對台灣企業的發展又造成了阻礙。經濟部到底有沒有好好跟各界溝通，了解一下這樣修下去，到了年底是否可以達到洗錢防制的標準，同時也能讓台灣的中小企業及上市、櫃公司安心，因為這次的修法對他們是有利的。如果你們想要兩面討好，最後反而會什麼目的都達不到。

王次長美花：如果訂成像開曼這樣的揭露方法，對台灣企業來說，原來沒有這樣的規定，突然就要變成這樣子，確實走得很……

蔣委員萬安：我們為了要通過年底的評鑑，勢必要符合國際的標準，我想請法務部說明一下，到底這一條所採的折中版本有沒有辦法通過年底的評鑑？

主席：請法務部林參事說明。

林參事豐文：主席、各位委員。目前公司法草案第二十二條之一的規定跟國際規範確實不盡一致，有不太相符的地方。但是這是一個基本的起步，我們會向評鑑委員說明國內的特殊狀況，積極爭取評鑑委員給予我們進步的空間，當然我們也會爭取更好的成績。

蔣委員萬安：雖然說是起步，雖然說沒有做到最終實質受益人的揭露，但現在僅規定揭露到第一層，台灣企業界其實已有很大的反彈。這部分你們有沒有跟工商企業界和中小企業界好好溝通過？據我了解，你要他們揭露股東名冊或超過10%的股東名冊，他們有不同的意見。

王次長美花：對這部分我們配套的想法是，在第一年我們可能主動幫他們確認要揭露的10%是長什麼樣子，我們會向財政部勾稽，再請公司來確認。在操作過程中，他們就會知道哪些人是。所以條文通過後，後面的配套其實是要花比較大力氣的。

蔣委員萬安：如果最後揭露的是一個法人股東，你也看不出來它背後的掌控者是誰，對不對？

王次長美花：是。

蔣委員萬安：對啊，你想要達到防弊的目的或符合國際的標準，但事實上你也看不出來。這在實務上反而會造成大家成立很多空殼公司或紙上公司，就是為了讓你看不出來背後掌控者是誰，因為目前的版本只規範要揭露到第一層，未來第一層很有可能都是法人股東。

王次長美花：香港的條例在3月1日生效，對實質受益人部分除了規範自然人，好像連法人也包括在內。所以看來香港也有規範法人要揭露的問題，而不是一定要追到最後的自然人。這是我們看到的條文，細部部分還要再跟同仁確認。

蔣委員萬安：關於過半股東可以召開臨時股東會，行政院的態度和立場還是很堅定，這一條列在院版裡面，可是實務界有相當大的反彈和不同的聲音。

王次長美花：現在大家有幾個配套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向董事會請求，董事會不召集，它才可以召集；另外一個是按照現在的規定，向主管機關請求；還有一個是要不要對持股有時間的限制。大家的看法不太一樣，我們還會再開一次公聽會，進一步確認是不是要按照院版還是再多一點配套比較合適，我們會多聽大家的意見。

蔣委員萬安：我認為需要配套，因為依目前台灣社會的氛圍和中小企業經營的情況，要貿然讓過半股東能隨時召集臨時股東會，這個方向固然立意良好，但是在執行上還需要相關的配套。所以我希望主席能多幾輪討論，不需要限期一周就要出委員會，因為這還有非常大的爭議。我也希望讓各界的聲音都進來，請經濟部和法務部回去彙整上次公聽會上專家學者提出的意見，並提出相關的配套。不要為了修而修，造成台灣企業環境受到很大的衝擊和影響，謝謝次長。

王次長美花：謝謝委員。

主席：蔣委員請放心，我看再擺個5天大概都出不了委員會。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鍾委員佳濱、邱委員志偉、羅委員明才、張委員麗善、吳委員志揚、陳賴委員素美及黃委員偉哲均不在場。

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美國總統川普覺得美國法令不夠完備，一般公司的敵意併購是商業上的競爭，所以可以接受，但如果是有關國安問題的敵意併購就很危險，所以它把博通併高通的案子擋了下來，你知道嗎？

主席：請經濟部王次長說明。

王次長美花：主席、各位委員。我知道。

江委員永昌：美國這樣子做，那你覺得現在我們國內的相關法規都已經完備了嗎？或者你們這一次修完公司法之後就會完備了？從頭到尾，因為這都極有可能遇到的國安問題，我剛剛也講了，假如是有陸資，現在兩岸關係其實也是滿緊繃的，假如它不只是為了商業投資獲利的一個行為，而帶有另外一個目的，現在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去做這樣的修正，讓他可以自行召集股東來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去處理人事權、財產權的話，那你不怕有國安問題的敵意併購會直接從這個管道進來嗎？

王次長美花：如果是有陸資的相關部分，因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投資審議委員會、金管會都有相關的機制在把關，那個部分恐怕不是公司法本身可以寫得完的。

江委員永昌：好，在修公司法之前時，尤其要修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時，你們有找過國安單位來諮詢嗎？有找陸委會來洽商嗎？你們有跟他們研究過嗎？你知道這一條修正之後，目前所碰到的就是最終實質受益人能夠追到自然人的身分嗎？追不出來啦！金管會就在旁邊，我現在這麼告訴你，永豐金香港亞洲證、龍峰國際任國龍，新聞都已經公開了，也不用在這邊說有什麼相關秘密、不能揭露云云。他繞道哦！其實你也知道如果是陸資來的話，一個是走投審會，但這個管道很嚴格，要不然就是QDII，他的資金才可以投資臺灣證券，結果他不是，他假裝是這個FIDI進來臺灣買，最後是透過吹哨者檢舉人通報才查出來。金管會證期局要不要回答一下？你就抓不到他嘛！現在你們要他們出清那些股票了嗎？當然你們是禁止他們在股東大會行使股權，但他左手賣給右手，現在又賣到誰的手上了？你們有那個能耐嗎？講給經濟部聽啊！

主席：請金管會證期局王局長說明。

王局長詠心：主席、各位委員。第一波我們有查到這個任姓投資人，透過香港的一個公司、假借外資名義進來，背後其實是陸資……

江委員永昌：所以是你們查到還是有檢舉人跟你們通報？主動還是被動？

王局長詠心：有檢舉，但我們……

江委員永昌：有檢舉，經濟部聽到了？

王局長詠心：我們查證屬實之後，限制其股東權的行使，也限期叫他出清，目前已經全數出清了。後續又查到他有利用他人名義持有，後來我們也透過金流的查證，查證屬實，也是要求其限期出境，並限制其股東權的行使。

江委員永昌：出清歸出清，你們要求龍峰國際把持有的部分出清，但左手換右手、資金都沒走，就這件事而言，金管會有通報央行嗎？央行有沒有用外匯管制，要求他這些錢要離開臺灣？很難做到啦！我知道你很難回答這個問題，我這樣問你是問給經濟部聽的。本席再回頭問經濟部，法務部要你們依照洗錢防制的規定，之前有委員問你們，怎麼只揭露到第一層關係而已？所以，現在你們又擔心挑戰到國內的這些企業，公司派與市場派在那邊爭奪，所以你又不敢下手太重。法務部要求要落實洗錢防制法，現在連比特幣都要納管了，當然你全部的分數要達到一個平均值以上，才能通過洗錢防制的評鑑，但萬一無法調整體質時，你也不要把手上能用的所有武器統統拿掉啊！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現行的條文本來就可以先有一個請求權嘛，「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主管機關如果不理，相關單位、甚至經司法機關審理再去取得召集權，這部分我們還有時間討論，是不是考慮在修法時把這個放進來作為門檻，經濟部以為如何？

王次長美花：委員現在問的是那個過半召集權的問題？

江委員永昌：是，你就不知道資金來源到底是什麼，沒有檢舉人，你自己又查不到！你自己又把你的審核權、審理權（主管單位的許可權）放掉，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嗎？
王次長美花：金流的部分本來就沒辦法用公司法來處理……
江委員永昌：不是金流啦！他在拿到這個過半的請求權之前，即使不要讓他走董事會請求權這個管道，你至少也要讓這個向主管機關的請求權可以握在自己手上，局長，你跟他說一下證交法第四十三條之五啦！兩個條文扞格！證交法中還告訴你「公開收購及其關係人」，還有股東定義，現在如果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修正後，連股東定義都沒有，到底是單數股東、複數股東、有委託權還是沒有？那個公司如果不願意開股權證明或他沒有委託外面的股務公司，或者股東過半開會，他提案的理由和他能決議的理由相違背的話，你在這裡鬆綁法規，結果造成將來的漏洞一堆，以後叫人家去打官司都打不完，其實現在就已經打不完了，這個的問題很大，經濟部回答一下。

王次長美花：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在討論的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都有充分跟金管會交換意見，……

江委員永昌：你要推給金管會，我就問金管會給你看。

王次長美花：我的意思是，證交法裡面如果有更詳細的規定……
江委員永昌：那個是公開收購人，你這裡的是過半股東大會的股東是怎麼定義？你的股東是不是照「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去定義？即照持有半數股票或相關關係人去定義嗎？

王次長美花：公發公司是照……

江委員永昌：公發公司是照那個。

王次長美花：如果不是公發公司，不是委員剛才所講的這個情形，不是公發公司就是回歸到公司法一般對股東的定義來做。

江委員永昌：我再講一次，這個的漏洞很大，你們現在為配合洗錢防制法，每月15日要去把董事監察跟10%以上股東的部分揭露，但你的實質受益人只有揭露到第一層，我也知道你在這方面沒有辦法再往下推，所以我要求你，第一個，股東的定義是不是可以去參酌包括證交法在內的其他法律。又，你仍然要把主管機關的許可權拿回來，這樣的話可能是更折衷、更好的一個做法，這是本席的建議。

王次長美花：目前如果不是非公發公司而是以股東名簿記載的股東為準。

江委員永昌：我剛剛不是提出那些問題給你參酌了嗎？我再講一次，你光是看股東名簿，如果你沒有揭露、也沒有把審查權握在手上，就讓他能夠自行召集，萬一它不只是商業上的敵意併購，而是帶有國安問題的併購，就像我剛才提到的那個案例，你知道大同在我們國內做多少重要的事情，對不對？跟它相關的有很多啊！像內政部戶政系統，不是說人家覬覦其土地資產，包括移民署的陸客來台線上申請平台也都在大同的手上啊！還有，勞保局的電腦主機也在大同手上啊！這些都會有問題，你之前沒有洽詢陸委會、國安單位來作為公司法修正的一個全盤考量，後面我們來補正，身為主管機關，你仍然要堅持有這個審查許可權，至少做一下補救，本席做這樣的提議，到審查時，我還是會來堅持。

王次長美花：好。

江委員永昌：希望你們多參酌，你要鬆綁法規、活絡經濟的話，我們都同意，但是不要造成另外的嚴重問題發生。以上。謝謝。

王次長美花：好。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何委員欣純、蘇委員治芬及蔡委員易餘均不在場。

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教次長，就經濟部的立場而言，政策上贊不贊成刪除公司法第二十七條有關法人董事的部分？

主席：請經濟部王次長說明。

王次長美花：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目前是沒有針對第二十七條提出這樣的一個修正。

曾委員銘宗：所以假設我們審查這個案子時，經濟部是否堅持經濟部該有的立場？

王次長美花：我們比較贊成目前這一條不用修，因為金管會已經針對比較特定需要高度監管的部分提出相關的執行方案，我們覺得這部分可以循序漸進地做。

曾委員銘宗：次長，假設你不贊成刪除，經濟部有沒有評估過刪除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王次長美花：有，除了評估之外，此案我們也找過各相關部會討論，大家在開會時確實絕大多數都認為目前第二十七條先不要刪除。

曾委員銘宗：可否說明一下可能的影響是什麼？

王次長美花：大概就分為私人企業跟公股的問題，公股的部分包括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等等各部會都有，所以如果刪除這一條，對私人企業當然就會有控股公司的問題；至於對公股的影響，目前的操作恐怕需要仔細去評估，因為公股的持股可能是100%持股、80%持股，甚至50%以下持股等等態樣也不太一樣，所以如果要刪除，如何配套恐怕需要較細緻地跟各部會討論。

曾委員銘宗：希望經濟部能夠有更精確的可能的利弊分析以及可能的影響評估，這是第一點。

王次長美花：是。

曾委員銘宗：第二點，徵求委託書不能選董監事這一條文經濟部的立場如何？是否贊成？

王次長美花：我們不贊成，所以我們沒有修這個部分。

曾委員銘宗：好。次長，69萬家公司裡面在選舉的時候，經濟部有沒有評估過，沒有徵求委託書的有多少家？69萬家公司在選董監事的時候沒有徵求委託書的，你們有沒有初步的資料，哪些是不需要徵求委託書？過去歷史上是不徵求委託書的？

王次長美花：應該說徵求委託書比較是在公開發行公司（公發公司），在公發公司裡面，確實我們看到徵求委託書，不管所謂的公司派或市場派，看起來都有徵求委託書是普遍的現象。

曾委員銘宗：公發公司大概有兩千多家，這兩千多家裡面有多少家是沒有徵求委託書的？

王次長美花：針對公發公司比較細節的部分，金管會可能比我們更清楚。

曾委員銘宗：好。局長應該很清楚，請教王局長，這兩千多家公發公司在開股東會，尤其是選董監事時，沒有徵求委託書的有多少家？

主席：請金管會證期局王局長說明。

王局長詠心：主席、各位委員。我手邊沒有數字，不過據我知道是很少，尤其為了要開股東會，大概都需要委託書的幫助。

曾委員銘宗：現在公發公司有兩千多少家？

王局長詠心：大概2,000家左右。
曾委員銘宗：對，幾乎每一家都徵求委託書。

王局長詠心：是。

曾委員銘宗：你把它刪除之後，對上市櫃公司整個股權的變動或是對整個股票市場的衝擊會非常大，我贊成假設要改要漸進為之，而不是現在馬上把它刪除。我跟您報告，就我的專業來看，我不贊成，但是我要講句實在話，現在是你們在執政，你們想刪除，作為反對黨的立場我贊成，這樣講得夠白了吧！

另外，過半董事可以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改選董監事，經濟部的立場贊不贊成此一修法？

王次長美花：是，這是我們院內提出的版本，主要的理由就是如果你有過半股權應該享有比較多數的權利，所以應該要給他可以召集臨時股東會的權利。不過大家有提到應參考其他情形考量是否需要配套措施，配套措施包括是否要經過請求董事會召開，董事會不召開才能召開；或者要不要經過主管機關許可；或者要不要對其股權持有期間做一點限制等等的配套，因為大家提出不同的想法，我們願意再聽聽看大家認為怎麼樣的方向比較合適。

曾委員銘宗：大方向因為他擁有50%以上的股權持股過半，所以他的實質影響力或者他已持有50%以上的股權，在程序上也要兼顧他的權益，但如何制定更周全的配套措施讓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基本上我贊成這樣的方向。

另外請教次長，最新的修法是要設公司秘書，這不限於公發公司是不是？還是其他公司也要？

王次長美花：條文裡面針對非公發公司並不強制設置，所以是「得設」，不強制一定要設置；至於公發公司就按照其規模、股東人數、結構等等逐步來推動。

曾委員銘宗：所謂「逐步推動」到底是金管會來推動還是？
王次長美花：金管會，公發公司部分是由金管會推動。

曾委員銘宗：請問金管會王局長，你們贊不贊成？

王局長詠心：報告委員，我們贊成。

曾委員銘宗：外界一直在質疑所謂的「公司秘書」會跟法遵人員以及許多董事會現有的成員重複，導致公司經營成本增加，不管是金管會或是經濟部，是否曾針對現有的2,000多家公發公司調查過會增加多少成本？此一修法有沒有做過成本效益的分析？

王局長詠心：報告委員，因為現行公司治理守則中已鼓勵上市櫃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人員，在評鑑時有設置的公司就會得分，目前確實有部分公司已設置公司治理人員，未來推動時我們會逐步依照其規模跟性質，可能是金融業優先，之後再擴及資本額較大的公司。至於公司設置的公司治理人員，我們也允許可以兼任，所以目前有一些是由法務長或財務長兼任，這都是可以的。公司治理人員的職務最主要是協助董事執行他的職務，提供必要的資訊並處理董事會相關的議事。

曾委員銘宗：他有沒有資格、條件的限制？

王局長詠心：我們會訂定相關的資格、條件，基本上必須具備律師、會計師的資格或是具有公司股務或財務方面經驗的人員。

曾委員銘宗：現在各大公司都設有董事會秘書處，會不會跟秘書長人員重疊？

王局長詠心：是否重疊就要看它的資格條件跟它所行使的職務跟公司治理人員是否重疊，如果重疊就可以視為公司治理人員。

曾委員銘宗：金管會或者經濟部有沒有調查過，假設這個法條通過之後，2,000多家公發公司會增加多少人員？或者單一公司會增加多少成本？

王局長詠心：因為我們會循序漸進要求不同規模的公司在不同的時間點設置，一剛開始可能只針對大型規模的公司跟金融業要求設置公司治理人員，所以我們初步評估它的影響性應該不大，這是會逐步推動的。

曾委員銘宗：好。謝謝。

主席：謝謝曾委員這麼關心我提的第二十七條跟第一百七十七條的提案。

曾委員銘宗：可以通過，就反對黨的立場，我贊成。

主席：多謝你關心。

請高潞‧以用‧巴魕剌委員發言，時間5分鐘。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公司法全部有449條，表示公司法是一個非常綿密且複雜的法案，這次大修是這10年來最大幅度的修改，修正的條文非常多，第一個是創造友善的創新創業環境，再來就是補強過去公司法的漏洞。本席想要問的是，每一個版本修正草案第一條都有提出第二項，即「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我們非常肯定將善盡社會責任這個部分入法，這是公司法的一大進步。請教次長，這裡所稱的「社會責任」是指什麼？

主席：請經濟部王次長說明。

王次長美花：主席、各位委員。實際上，很多公發公司都已經在執行社會企業責任了，這確實是比較上位的概念，不過國際上推行企業社會責任已經一段時間，所以大家認為公司去做一些公益的行為……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就叫作社會責任？

王次長美花：對，只是公益行為的態樣也是很多。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對，我就是要問這個。今天我們大修公司法，到底有沒有釐清過去我們一直想要搞清楚，或者是希望放進什麼在這個法律裡面，第一個部分就是CSR跟社會企業、社會型企業的區別，社會型企業在這裡面有沒有進一步釐清？

王次長美花：有關第一條第二項的規定，我們也認為要先從漸進式來做，所以不在第一條裡面特別去定義細節，但是不論是公發公司或者非公發公司，我們會提出很多社會企業國際上指導的……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意思就是在這裡面，對於社會企業或是社會型企業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只是一個比較上位的概念，就是要有社會責任？

王次長美花：是。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那意思就是說，我們只要求CSR的部分，但是對於現在坊間已經有非常多社會企業型態的公司，我們沒有辦法進一步給它

一個明確的規範，是這個意思嗎？

王次長美花：應該這樣講，現在其實有很多非營利的團體，這些非營利團體很多其實不是公司的型態，他們在做的非
營利也是社會企業的……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企業就是企業啊，對於非營利的團體，你把它變成企業……

王次長美花：我要講的是，現在很多的大型公司裡面，其實都有去做社會企業的活動，甚至在國際上……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那它是社會企業嗎？一個企業變成有公益性目的的社會公司組織，如果沒有給予相關的規範，你怎麼要求、怎麼促進這些公司的社會責任？

王次長美花：在公司法裡面，它原則上還是營利，但是它可以兼顧公益，這個在國際上……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我剛從紐西蘭回來，我去考察了一家公司，Tainui Group holdings limited，它是紐西蘭最大的物流公司，這是一家毛利人所開的公司，投資了600億台幣，在紐西蘭設立物流公司，它是一家毛利公司，請問它是社會企業還是你所謂的營利的公司？

王次長美花：我剛才有提到，在公司法裡面，公司組織架構裡面可以有非營利的行為、有公益的行為，我們講的是這樣的情形。我覺得要去定義社會企業，或者是說叫社會企業公司，坦白講，大家會覺得定義上不容易，會有不同的講法。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所以說，像這樣的公司在國際上非常多，但是我們台灣有沒有足夠的包容讓這樣的公司存在？這家公司有上百億的資產，所有的營利都是拿來回饋給毛利的社會部落和發展，台灣有沒有辦法容許原住民有這樣的企業存在？讓它積極的推展經濟的目的，最後回饋給原住民社會，可以嗎？

今天我只是舉一個紐西蘭的案例，紐西蘭可以做到，可以去推動一個全紐西蘭最大的物流中心，這個是毛利人開的公司。它也是社會企業，反觀台灣今天在修公司法，卻沒有辦法積極的推動這麼有高度的社會企業存在，請問我們強調的第一條第二項的社會責任是什麼？

王次長美花：我們訂定第二項，對於委員所講的這種型態，我們其實是鼓勵的，因為有第二項，反而大家在評估這個公司的時候，比如在賺了錢之後……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實際上，我們的公司法其實沒有辦法包容這樣的公司存在，我希望經濟部能夠提出一份報告，針對這樣的規模以及公司的經營目的，提出一個規劃或是提出相關的評估，如果未來我們會要有個專法，或者是在公司法裡面有這樣的專章存在，請儘快提出一份報告給本席，可以嗎？

王次長美花：我們針對社會企業有相關的說明。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不是說明，我覺得台灣應該要有一個進程，去思考我們怎麼推動社會企業，好嗎？

王次長美花：好。

主席：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單位於1週內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會。

繼續進行廣泛討論，請要發言的委員到主席台登記。10時10分截止登記；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3分鐘，必要時得延長。

首先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我們審公司法，這個題目確實是非常大，我相信大家是為了維護整個商業秩序而提出修正案。在一百多條的條文裡面，我個人提的是第九條第四項，經濟部也特別召開委員會做全盤的調整和修正。關於第九條第四項的部分，我跟院版差異不大，但是我非常意外的是，經濟部的官員一直在現況和主要目的裡面迴旋，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們要做的其實非常簡單，只是要求事實跟管理，經濟部開這個會也指明第九條第四項事實上是因為太流公司，其實我也搞不清楚太流是什麼，可是為了太流公司，特別要修正第九條第四項，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就是要補這個漏洞，目前第四項確實有很大的洞口必須要予以填補，才能夠有好的經營環境跟商業秩序。

就經濟部過去的處理方式，我必須要再次提醒經濟部，因為你們的處置不但沒有按照自己內部的相關規範，也違反了法院，甚至是行政院法務部、法規會的相關意見和建議。我舉一個簡單的實例，今天我們在講商業登記這件事情，政府的登記當然一定是依據事實，你們所說的是因為太流案，所以要處理，太流案的狀況為何？太流案都業經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的判定，董事會只有1個人出席，另外1個是被委託的，不符合公司法登記事項的要求，但經濟部對於1人董事會到底是不是業經法院的最終審，一直在那邊迴旋、轉來轉去，我們必須要再一次精準地告訴各位委員，經濟部的作法根本就是在騙我們！謊言一，太流公司變更登記案早就業經司法機關定讞在案，完全沒有爭議，但是經濟部一直說還沒有最後定讞、還有其他的未完成定讞，所謂未完成的部分，在去年都已經定讞了，至今違法的登記還是持續存在，經濟部公司登記的事項沒有依事實做修正。第二，一個人董事會自始無效，這是經濟部在函釋裡面所提及的，何況這個案子也業經法院定讞在案，完全都定讞了，但後續經濟部還不做該做的事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經濟部自己又違抗了最高行政法院第270號判決，最高法院要求經濟部應執行後續事項、能夠按事實登記，事實證明經濟部自己違背法院的判決──應執行後續事項。

因為時間不多，我就不多講了。但我要講的是，過去幾次在檢討登記相關法規的時候，一再刻意地誤導，我們實在是不解，李恆隆跟經濟部的9個行政訴訟不是敗訴，而是程序駁回，我想李司長很清楚，它是程序駁回、不適格的，法院認為應該在其他審級另案處理，而不是敗訴，但你們一直說是敗訴、敗訴！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一直誤導社會的認知，甚至長官也搞不清楚，行政院法規會、法務部都曾經表達他們的看法，大家都認為經濟部應該要另依確定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範圍以及公司法規續行處理。也就是說，最高法院也好，都已經完成定讞，你們就應該要續行處理，把不對的、非事實的登記內容予以改正，但是你們都不做！行政院過去曾行文給經濟部，表示應該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依確定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範圍以及公司法規重為行政處分，我曾經請法務部做過說明，他們的意見跟行政院完全一致，法規會也一致，只有經濟部跟多數部會的意見完全不一樣！我真的想不通，所以這一次我們修正第九條第四項，希望所有的委員能夠了解整個背景及事實，未來就公司治理和整體商業秩序方面能夠達到修法的目的。

主席（莊委員瑞雄代）：請孔委員文吉發言。

孔委員文吉：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針對公司法這個部分，剛才我聽高路．以用委員特別提到紐西蘭毛利物流公司，全部都是由毛利人經營的。之前在經濟委員會我們質詢過經濟部國貿局，到底臺紐經濟合作專章對於原住民的產業有什麼幫助，看不出它的成效！所以國貿局才安排去考察，很可惜，我們沒有時間跟國貿局出訪，這是做為一個參考，紐西蘭可以成立毛利物流公司，但臺灣原住民公司的組織規模可能都不是很大，都屬於中小型企業，我覺得將來我們應該也要仿效一下，看看紐西蘭是怎麼做的。如果在這個條文裡面能夠針對原住民公司，看怎麼樣協助它成立，這樣的話最好。

4月19日公司法的公聽會，雖然我沒有參與，但我有仔細看電視轉播，我個人認為有七大項必須要正式提出來，特別是在經濟部的部分，第一個是公司登記案件的審查，依公司法修正草案第二十二條之一，設置了電子登記平臺後，其書面審查人力可以釋放，但就法規面和人力資源分配上，我們應該要強化對於有爭議公司登記案件的實質審查能量，這是公聽會當時學者專家所提出來的。第二個，變造公文書的罪名，這是可以撤銷登記的，其餘非實質虛偽不實的罪名，是無從適用的，學者專家有提出來，過去有一些爭議，是不是這一次能加以彌補、要如何彌補？第三個是法人董監事的問題，是否要刪除第二十七條，廢除法人董監事？如果沒有相關的配套，會不會造成目前的投資公司無所適用，以及降低投資意願？上一次我們質詢的時候也都提過這些。第四個，很重要的，依第一百七十條之一，持股過半股東可以召集臨時股東會，這會不會造成上市櫃或公開發行的公司經營權爭奪戰之惡化？第五個，依第一百七十七條，限制委託書的投票權之必要性，為了避免少數公司發生經營權爭奪，完全剝奪了股東會董監事的選舉投票權，這有沒有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限度、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這部分也是上一次公聽會中所提出來的。第六個，有關公司治理人員，會不會影響到董事長的職權，變成實質的影舞者？設置的門檻為何？這個部分也提供給經濟部做參考，因為是綜合歸納了上一次學者專家的意見。第七個，經理人跟持股10%以上股東必須要強制申報，如果實質的受益人不強制申報，是不是會不足以因應洗錢防制評鑑？如何有條件地要強制申報，須更具約束力。

這七點提供做為審查公司法之參考，雖然下午可能就要審公司法，但有關學者專家的意見經過歸納整理，大概主要是這7點，給委員跟經濟部參考，謝謝。

主席：請蔣委員萬安發言。（不在場）蔣委員不在場。

請曾委員銘宗發言。（不在場）曾委員不在場。

請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發言。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既然這次大修公司法是要補過去的漏洞，我們就應該去考量現在台灣社會的現狀是什麼、有什麼樣的需求，應該一併把它修進去。剛剛王美花次長提到我們對於社會企業要漸進式的處理，我覺得這樣來講就已經是落後全世界非常多了，我們應該要急起直追，比如針對社會企業的發展，可能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也就是我剛剛從紐西蘭考察回來所看到的成果，紐西蘭雖然是450萬人左右的一個國家，可是最起碼他有2,000家以上的社會企業，其實一個社會企業被國家看重或重視的程度，就等於是一個國家對於CSR的重視程度。既然我們開宗明義列在第一條，就應該要積極去看其他國家對於這樣的一個社會企業責任，是怎麼樣積極的去推動跟促成，可是很顯然的，我們在這裡想要處理的只是像有關於洗錢防制、強化公司治理或是保障股東權益等這一類的方式，所以我們應該重新再思考，既然公司法要修法，那我們就要把其他社會所需要的制度建立起來。

再來，有關政院版修正草案中公司法第三百八十七條，裡面提到申請本法登記的期限、檢附的文件書表及其他相關事項辦法，由中央主管定之。然後像這樣的申請方式得委任代理人，代理人則以會計師和律師為限。在這麼多的修法版本中，其中有一些版本是提到在第三百八十七條第三項的部分，是提及代理人是可以有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本席是認為有關公司登記代理業務的鬆綁，由於現階段還沒有配套的方案，我覺得不管是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都是一個相當專業的從業人員，但是對於從業人員的增加應該要循序漸進。另外，有鑑於律師、會計師等專門技術人才的養成訓練及國家考試，相較於其他從業人員的程序更為繁瑣與嚴謹，也應該要考量其特殊性，再逐步鬆綁到其他的從業人員，謝謝。

主席（高委員志鵬）：廣泛討論發言完畢，繼續進行逐條討論。請宣讀所有條文，修正動議請一併宣讀，宣讀完畢再進行協商，如果超過12時，就延長到宣讀完畢，預計下午2時30分繼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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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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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並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第四條　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

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

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

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公司申請設立、變更登記之資本額，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但全部以現金出資者，不在此限。
前項查核簽證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

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

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

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

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八條之一　公司負責人有下列各款事項之一者，主管機關、公司、公司之股東或債權人得向法院聲請，命其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充任公司負責人或從事任何與公司之設立、經營、解散、清算、重整、破產或其他管理有關之行為：

一、公司破產宣告前，有詐害公司債權人之行為。

二、違反公司法第十一條、第十一條之一、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第三百八十七條第三項、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或其他情節重大之違法情事達三次以上。

三、經法院裁判解任者。

四、經法院裁定命其為一定之行為，於裁定確定後合理期間內仍未為該行為者。

前項法院宣告之期間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被宣告人已充任者前項職務者，當然解任。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及擔任公司負責人受其指揮執行職務者，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科或併科二十四萬以上二百四十萬以下罰金，並就其違法管理期間所生之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
	

	第九條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項情事時，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一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者，不在此限。

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項情事時，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一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者，不在此限。

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或其他違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經裁判確定後，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檢察機關通知或利害關係人申請，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委員蘇震清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項情事時，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一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或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已補正者，不在此限。

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或其他違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經裁判確定後，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檢察機關通知或利害關係人申請，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九條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項情事時，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一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者，不在此限。

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委員廖國棟等22人提案：
第九條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項情事時，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一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或經主管機關限期補正已補正者，不在此限。

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其他虛偽不實之情事，經裁判確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委員賴士葆等17人提案：
第十條之一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且其經理人、職員或董事、監察人經檢察官以本條第二項所定情形予以起訴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命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撤銷法定會議之決議。

二、停止公司一部或全部業務。

三、令其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

四、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前項經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期貨交易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百零七條或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足認公司受有重大損害者。

二、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者。

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足認公司受有重大損害者。

四、違反法令、章程或逾越董事會授權之範圍，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以公司資產提供擔保、保證或為票據之背書，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者。

依第一項第四款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時，由主管機關通知經濟部廢止其董事或監察人登記。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之一　公司業務之執行致股東利益受不公平之侵害，法院得依受侵害股東之請求為下列之判決：

一、命公司、相關董事或股東為賠償。

二、撤銷侵害股東利益之董事會或股東會之決議，或相關之交易。

三、命公司、相關董事或股東依公平合理價格收買聲請股東之全部或部分股份或出資額。

四、命公司、相關董事或股東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

股東為第一項之請求，經被告釋明該股東請求所依據之事實顯屬虛構，法院得命該股東提供相當之擔保。

股東為第一項之請求，除明知所依據之事實係屬虛構外，對被告因此所生之損害，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除以投資為專業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或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之股東會決議者外，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因接受被投資公司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所得之股份，不計入第二項投資總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時，應賠償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害。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十三條　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除以投資為專業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或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之股東會決議者外，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因接受被投資公司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所得之股份，不計入第二項投資總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時，應賠償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害。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十三條　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除以投資為專業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或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之股東會決議者外，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因接受被投資公司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所得之股份，不計入第二項投資總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時，應賠償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害。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十三條　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除以投資為專業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或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之股東會決議者外，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因接受被投資公司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所得之股份，不計入第二項投資總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時，應賠償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十五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十五條　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從屬公司、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十五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十五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十六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十六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十六條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公司名稱，應使用我國文字，且不得與他公司或有限合夥名稱相同。二公司或公司與有限合夥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

公司所營事業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章程外，其餘不受限制。

公司所營事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營業項目代碼表登記。已設立登記之公司，其所營事業為文字敘述者，應於變更所營事業時，依代碼表規定辦理。

公司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

公司名稱及業務，於公司登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一定期間；其審核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十八條　公司名稱，應使用我國文字，且不得與他公司或有限合夥名稱相同。二公司或公司與有限合夥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

公司所營事業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章程外，其餘不受限制。

公司所營事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營業項目代碼表登記。已設立登記之公司，其所營事業為文字敘述者，應於變更所營事業時，依代碼表規定辦理。

公司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

公司名稱及業務，於公司登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一定期間；其審核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十八條　公司名稱，應使用我國文字，且不得與他公司或有限合夥名稱相同。二公司或公司與有限合夥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

公司所營事業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章程外，其餘不受限制。

公司所營事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營業項目代碼表登記。已設立登記之公司，其所營事業為文字敘述者，應於變更所營事業時，依代碼表規定辦理。

公司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

公司名稱及業務，於公司登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一定期間；其審核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公司資本額達一定數額以上或未達一定數額而達一定規模者，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一定數額、規模及簽證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適用之。

前項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書表，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或令其限期申報；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時，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規避、妨礙或拒絕前項查核或屆期不申報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十條　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公司實收資本額加計溢價公積，或公司規模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或標準以上者，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簽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管理機關另有規定者，不適用之。

從屬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者，控制公司是否達前項數額或標準應合併計算之。
第一項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書表，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或令其限期申報；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時，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規避、妨礙或拒絕前項查核或屆期不申報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二十條　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公司資本額達一定數額或公司具一定規模者，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數額、規模及簽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適用之。

前項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書表，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或令其限期申報；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時，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妨礙、拒絕或規避前項查核或屆期不申報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十條　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公司資本額達一定數額以上或未達一定數額而達一定規模者，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一定數額、規模及簽證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適用之。

前項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書表，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或令其限期申報；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時，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規避、妨礙或拒絕前項查核或屆期不申報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二條之一　公司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將實質受益人資料以電子方式申報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平臺。但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不適用之。

前項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

第一項所稱實質受益人，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第一項申報資料，應包含實質受益人姓名、國籍、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持股數或出資額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一項資訊平臺之建置、資料之申報格式、一定條件公司之範圍、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第二項之查核程序、方式，第三項經理人之範圍，前項指定事項之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未依第一項規定申報或申報之資料不實，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通知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限期通知改正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公司登記。

前項情形，應於第一項之資訊平臺依次註記裁處情形。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第一項之業務，委託具公信力之機關（構）或團體辦理。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之一　非公開發行公司代表公司之董事應將股東名簿及實質受益人之資訊備置於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電子登記平台。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查閱，並應定期查核前項資訊，其查核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得按次連續處罰。

就股東名簿與實質受益人資訊為虛偽不實之登載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代表公司之董事拒絕或規避第二項之查核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實質受益人，係指對公司具最終所有權或控制權之自然人或法人。其最終所有權或控制權之認定標準依照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設立於本條公布日之後者，適用本條之規定，設立於本條公佈日前者，其適用之時程與應遵循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之一　董事會應保存並記錄實質受益人資料，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管理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實質受益人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出資額達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東。

洗錢防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得令公司限期提供股東名簿及實質受益人資料，公司不得拒絕或規避。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前項規定者，洗錢防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得按次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至提供為止。

第一項實質受益人之申報方式、認定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之一　公司應將實質受益人資料以電子方式申報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平臺。如有異動，應於三日內完成申報。但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不適用之。

前項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

第一項所稱實質受益人，指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第一項申報資料，應包含實質受益人姓名、國籍、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持股數或出資額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一項資訊平臺之建置、資料之申報格式、一定條件公司之範圍、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第二項之查核程序、方式，第三項經理人之範圍，前項指定事項之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未依第一項規定申報或申報之資料不實，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通知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限期通知改正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公司登記。

前項情形，應於第一項之資訊平臺依次註記裁處情形。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第一項之業務，委託具公信力之機關（構）或團體辦理。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之二　第二十二條之一之規定，於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外國公司準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公司負責人對於違反第一項之規定，為自己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公司得於該所得產生後五年內請求返還。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之一　公司經營業務，除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應同時審酌下列各款情形，以增進公共利益，善盡其社會責任：

一、股東權益。

二、員工權益。

三、客戶及消費者權益。

四、供應商權益。

五、債權人權益。

六、國民健康與社會福利及社區發展與回饋之事項。

七、環境保護、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之事項。

八、公司治理與透明誠信及風險管理等公司發展之事項。

	
	委員賴士葆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之一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負責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其受僱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情節嚴重，而其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之罪者，其所得之財物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者，追徵其價額。為保全所得財物之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三　經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之公司，自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之日起，逾十年未清算完結者，主管機關得刊登公告或向清算人發出通知，公告或通知後一個月內如無利害關係人提出異議者，視為清算完結。如尚有可分派之財產，應歸屬政府所有。但於清算完結後十年內，法院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得選派清算人重行分派。

前項公告與通知相關事宜，由主管機關定之。

因清算人之過失而有第一項之情事，致損害債權人利益者，有過失之清算人應連帶負賠償責任。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刪除）
	

	第二十八條　公司之公告應登載於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

前項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置或指定網站供公司公告。
前二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公司之公告應登載於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

前項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置或指定網站供公司公告。
前二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洪宗熠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公司之公告應公開登載；公告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公司之公告應登載於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

前項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置或指定網站供公司公告。
前二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八條之一　主管機關依法應送達於公司之公文書，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主管機關依法應送達於公司之公文書無從送達者，改向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送達之；仍無從送達者，得以公告代之。

電子方式送達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之一　主管機關依法應送達於公司之公文書，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主管機關依法應送達於公司之公文書無從送達者，改向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送達之；仍無從送達者，得以公告代之。

電子方式送達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洪宗熠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之一　主管機關依法應送達於公司之公文書無從送達者，改向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送達之；仍無從送達者，得以公告代之。

前項公文書之送達，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之一　主管機關依法應送達於公司之公文書，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主管機關依法應送達於公司之公文書無從送達者，改向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送達之；仍無從送達者，得以公告代之。

電子方式送達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下列規定定之。但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無限公司、兩合公司須有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同意。

二、有限公司須有全體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

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公司有第一百五十六條之四之情形者，專案核定之主管機關應要求參與政府專案紓困方案之公司提具自救計畫，並得限制其發給經理人報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下列規定定之。但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無限公司、兩合公司須有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同意。

二、有限公司須有全體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

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公司有第一百五十六條之四之情形者，專案核定之主管機關應要求參與政府專案紓困方案之公司提具自救計畫，並得限制其發給經理人報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下列規定定之。但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無限公司、兩合公司須有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同意。

二、有限公司須有全體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

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公司有第一百五十六條之四之情形者，專案核定之主管機關應要求參與政府專案紓困方案之公司提具自救計畫，並得限制其發給經理人報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經理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三、曾服公務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四、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五、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六、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七、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充任經理人或從事任何與公司之設立、經營、解散、清算、重整、破產或其他管理有關之行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者。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二條之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者。

三、曾服公務犯貪汙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者。

四、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者。

五、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

六、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七、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及擔任經理人受其指揮執行職務者，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科或併科二十四萬以上二百四十萬以下罰金，並就其違法管理期間所生之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經理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三、曾服公務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年。

四、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五、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六、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七、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八、違反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託業法、票券金融管理法、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保險法、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管理外匯條例、信用合作社法、農業金融法、農會法、漁會法、洗錢防制法或其他金融管理法，受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者。

	
	
	委員許毓仁等20人提案：

第一章之一　共益公司

	
	
	委員許毓仁等20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之一　共益公司，係指依本章及本法之規定所成立，章程訂有一般性公益目的，負責人具有考量利害關係人義務，且定期製作公益報告之公司。

本章所稱一般性公益目的，係指公司之事業與營運對社會和環境整體有實質正面影響者。

共益公司應於公司名稱中標明共益性質。非共益公司，不得使用共益之名稱或易於使人誤認其為共益公司之名稱。

	
	
	委員許毓仁等20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之二　共益公司應依本法之規定組織設立，於章程中訂定一般性公益目的，由中央主管機關公開於公司登記資訊系統。

非共益公司得依本法之規定修改章程，於章程中訂定一般性公益目的，變更為共益公司。

共益公司得依本法之規定，修改章程，刪除其一般性公益目的與特定公益目的之記載，終止共益公司之資格。

	
	
	委員許毓仁等20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之三　共益公司章程應載明一般性公益目的。

共益公司章程得載明下列事項：

一、特定公益目的。

二、負責人決策時考量之特定利益或因素之優先順位。

	
	
	委員許毓仁等20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之四　共益公司之負責人，於決策時，應考量公司經營對下列之影響：

一、公司之股東。

二、公司及其從屬公司與供應商之員工。

三、共益公司之一般公益目的或特定公益目的之受益人或消費者。

四、社區。

五、地方及全球環境。

六、公司之短期與長期利益。

共益公司之負責人，於執行職務時，得考量公司經營對前項以外之其他負責人認為適當之相關利益或要素。

除共益公司章程或章程細則另有規定外，負責人個人不因共益公司未能達成一般或特定公共利益而付金錢損害賠償責任。

共益公司之負責人，不對一般性公益目的或特定公益目的之個別受益人負責，受益人不得以個人之地位對負責人起訴。

	
	
	委員許毓仁等20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之五　每會計年度終了，共益公司之負責人應依本章之規定，及主管機關訂定及公告之編製準則編造年度公益報告。

年度公益報告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一百二十日前或公司傳送其他年度報告予股東之時點較早者，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經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之公益報告，應公告於公司登記資訊系統。但若公益報告載有牽涉公司營業秘密或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應隱匿之事項者，公司得於公告時隱匿刪除之。

公益報告應包含下列資訊：

一、共益公司追求一般性公益目的及特定公益目的之執行方式、成效、所受阻礙及預訂解決方案。

二、過去一年間共益公司支付董事之酬勞。

三、關係人交易之資訊，以及公司所有人、母公司或關係企業集團成員運作情況。

四、其他主管機關訂定及公告之編製準則所定事項。

主管機關應視公司規模、股東結構、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訂定公益報告編製準則。

	
	
	委員許毓仁等20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之六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得依第兩百一十四條之規定，為公司提起訴訟請求負責人履行第三十九條之四之義務或履行公司章程所訂之一般性公益目的或特定公益目的。

	第四十三條　股東得以勞務或其他權利為出資，並須依照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辦理。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　股東得以勞務或其他權利為出資，並須依照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辦理。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　股東得以勞務或其他權利為出資，並須依照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辦理。

	第七十一條　公司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解散：

一、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二、公司所營事業已成就 或不能成就。

三、股東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四、股東經變動而不足本法所定之最低人數。

五、與他公司合併。

六、破產。

七、解散之命令或裁判。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得經全體或一部股東之同意繼續經營，其不同意者視為退股。

第一項第四款得加入新股東繼續經營。

因前二項情形而繼續經營者，應變更章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七十一條　公司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解散：

一、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二、公司所營事業已成就或不能成就。

三、股東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四、股東經變動而不足本法所定之最低人數。

五、與他公司合併。

六、破產。

七、解散之命令或裁判。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得經全體或一部股東之同意繼續經營，其不同意者視為退股。

第一項第四款得加入新股東繼續經營。

因前二項情形而繼續　經營者，應變更章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七十一條　公司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解散：

一、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二、公司所營事業已成就 或不能成就。

三、股東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四、股東經變動而不足本法所定之最低人數。

五、與他公司合併。

六、破產。

七、解散之命令或裁判。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得經全體或一部股東之同意繼續經營，其不同意者視為退股。

第一項第四款得加入新股東繼續經營。

因前二項情形而繼續經營者，應變更章程。

	第七十六條之一　公司得經股東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變更章程，將其組織變更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情形，不同意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聲明退股。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七十六條之一　公司得經股東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變更章程，將其組織變更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情形，不同意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聲明退股。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七十六條之一　公司得經股東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變更章程，將其組織變更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情形，不同意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聲明退股。

	第七十七條　公司依前二條變更組織時，準用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五條之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七十七條　公司依前二條變更組織時，準用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五條之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七十七條　公司依前二條變更組織時，準用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五條之規定。

	第七十八條　股東依第七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七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改為有限責任時，其在公司變更組織前，公司之債務，於公司變更登記後二年內，仍負連帶無限責任。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七十八條　股東依第七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七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改為有限責任時，其在公司變更組織前，公司之債務，於公司變更登記後二年內，仍負連帶無限責任。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七十八條　股東依第七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七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改為有限責任時，其在公司變更組織前，公司之債務，於公司變更登記後二年內，仍負連帶無限責任。

	第九十九條　各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除第二項規定外，以其出資額為限。

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九十九條　各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除第二項規定外，以其出資額為限。

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九十九條　各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除第二項規定外，以其出資額為限。

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
前項關於濫用公司法人地位之認定與要件，應由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九十九條　各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除第二項規定外，以其出資額為限。

股東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負擔特定債務且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該股東應負清償之責。

委員吳焜裕等24人提案：
第九十九條　各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除第二項規定外，以其出資額為限。

各股東或實際控制公司且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者，準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九十九條之一　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或技術抵充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九十九條之一　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或技術抵充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九十九條之一　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或技術抵充之。

	第一百零一條　公司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公司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股東姓名或名稱。

四、資本總額及各股東出資額。

五、盈餘及虧損分派比例或標準。

六、本公司所在地。

七、董事人數。

八、定有解散事由者，其事由。

九、訂立章程之年、月、日。

代表公司之董事不備置前項章程於本公司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不備置者，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零一條　公司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公司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股東姓名或名稱。

四、資本總額及各股東出資額。

五、盈餘及虧損分派比例或標準。

六、本公司所在地。

七、董事人數。

八、定有解散事由者，其事由。

九、訂立章程之年、月、日。

代表公司之董事不備置前項章程於本公司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不備置者，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零一條　公司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公司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股東姓名或名稱。

四、資本總額及各股東出資額。

五、盈餘及虧損分派比例或標準。

六、本公司所在地。

七、董事人數。

八、定有解散事由者，其事由。

九、訂立章程之年、月、日。

代表公司之董事不備置前項章程於本公司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不備置者，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零三條　公司應在本公司備置股東名簿，記載下列事項：

一、各股東出資額。

二、各股東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

三、繳納股款之年、月、日。

代表公司之董事不備置前項股東名簿於本公司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不備置者，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零三條　公司應在本公司備置股東名簿，記載下列事項：

一、各股東出資額。

二、各股東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

三、繳納股款之年、月、日。

代表公司之董事不備置前項股東名簿於本公司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不備置者，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零三條　公司應在本公司備置股東名簿，記載下列事項：

一、各股東出資額。

二、各股東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

三、繳納股款之年、月、日。

代表公司之董事不備置前項股東名簿於本公司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不備置者，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零四條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零四條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零四條　（刪除）

	第一百零五條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零五條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零五條　（刪除）

	第一百零六條　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之義務。

有前項但書情形時，得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由新股東參加。

公司得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減資或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

前三項不同意之股東，對章程修正部分，視為同意。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　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之義務。

有前項但書情形時，得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由新股東參加。

公司得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減資或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

前三項不同意之股東，對章程修正部分，視為同意。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　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之義務。

有前項但書情形時，得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由新股東參加。

公司得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之同意減資或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項及第二項不同意之股東，對章程修正部分，視為同意。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零六條　公司增資，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但股東雖同意增資，仍無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之義務。

有前項但書情形時，得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由新股東參加。

公司得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減資或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

前三項不同意之股東，對章程修正部分，視為同意。



	第一百零七條　公司為變更組織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

變更組織後之公司，應承擔變更組織前公司之債務。

第七十三條及第七十四條之規定，於減少資本準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零七條　公司為變更組織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

變更組織後之公司，應承擔變更組織前公司之債務。

第七十三條及第七十四條之規定，於減少資本準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零七條　公司為變更組織之決議後，應即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告。

變更組織後之公司，應承擔變更組織前公司之債務。

第七十三條及第七十四條之規定，於減少資本準用之。

	第一百零八條　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最多置董事三人，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之。董事有數人時，得以章程置董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應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之。

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指定股東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股東間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與公司同類業務之行為，應對全體股東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三十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第三項、第五十七條至第五十九條、第二百零八條第三項、第二百零八條之一及第二百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於董事準用之。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前項準用第二百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零八條　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最多置董事三人，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之。董事有數人時，得以章程置董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應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之。

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指定股東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股東間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與公司同類業務之行為，應對全體股東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三十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第三項、第五十七條至第五十九條、第二百零八條第三項、第二百零八條之一及第二百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於董事準用之。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前項準用第二百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零八條　公司應至少置董事一人執行業務並代表公司，最多置董事三人，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之。董事有數人時，得以章程置董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應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之。

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指定股東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股東間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與公司同類業務之行為，應對全體股東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三十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第三項、第五十七條至第五十九條、第二百零八條第三項、第二百零八條之一及第二百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於董事準用之。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前項準用第二百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零九條　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均得行使監察權；其監察權之行使，準用第四十八條之規定。

不執行業務之股東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
規避、妨礙或拒絕不執行業務股東行使監察權者，代表公司之董事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零九條　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均得行使監察權；其監察權之行使，準用第四十八條之規定。

不執行業務之股東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
規避、妨礙或拒絕不執行業務股東行使監察權者，代表公司之董事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零九條　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均得行使監察權；其監察權之行使，準用第四十八條、第二百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零九條　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均得行使監察權；其監察權之行使，準用第四十八條之規定。

不執行業務之股東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
規避、妨礙或拒絕不執行業務股東行使監察權者，代表公司之董事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應依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造具各項表冊，分送各股東，請其承認；其承認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前項表冊，至遲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分送。分送後逾一個月未提出異議者，視為承認。

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四十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

對於依前項準用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十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應依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造具各項表冊，分送各股東，請其承認；其承認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前項表冊，至遲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分送。分送後逾一個月未提出異議者，視為承認。

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四十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

對於依前項準用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十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應依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造具各項表冊，分送各股東，請其承認；其承認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前項表冊，至遲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分送。分送後逾一個月未提出異議者，視為承認。

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百四十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十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應依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造具各項表冊，分送各股東，請其承認；其承認應經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前項表冊，至遲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分送。分送後逾一個月未提出異議者，視為承認。

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四十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

對於依前項準用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股東非得其他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董事非得其他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前二項轉讓，不同意之股東有優先受讓權；如不承受，視為同意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

法院依強制執行程序，將股東之出資轉讓於他人時，應通知公司及其他股東，於二十日內，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方式，指定受讓人；逾期未指定或指定之受讓人不依同一條件受讓時，視為同意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十一條　股東非得其他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董事非得其他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前二項轉讓，不同意之股東有優先受讓權；如不承受，視為同意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

法院依強制執行程序，將股東之出資轉讓於他人時，應通知公司及其他股東，於二十日內，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方式，指定受讓人；逾期未指定或指定之受讓人不依同一條件受讓時，視為同意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十一條　股東非得其他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董事非得其他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前二項轉讓，不同意之股東有優先受讓權；如不承受，視為同意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

法院依強制執行程序，將股東之出資轉讓於他人時，應通知公司及其他股東，於二十日內，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方式，指定受讓人；逾期未指定或指定之受讓人不依同一條件受讓時，視為同意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十一條　股東非得其他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董事非得其他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前二項轉讓，不同意之股東有優先受讓權；如不承受，視為同意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

法院依強制執行程序，將股東之出資轉讓於他人時，應通知公司及其他股東，於二十日內，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方式，指定受讓人；逾期未指定或指定之受讓人不依同一條件受讓時，視為同意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



	第一百十二條　公司於彌補虧損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項之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盈餘公積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十二條　公司於彌補虧損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項之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盈餘公積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十二條　公司於彌補虧損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項之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盈餘公積時，各處新臺幣六萬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十二條　公司於彌補虧損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項之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盈餘公積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三條　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除前項規定外，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十三條　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除前項規定外，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十三條　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除前項表決權規定外，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

委員洪宗熠等19人提案：
第一百十三條　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生效力。
除前項外，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十三條　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除前項規定外，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

委員吳琪銘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十三條　經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得進行公司變更章程；另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



	第一百十七條　有限責任股東，不得以勞務為出資。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十七條　有限責任股東，不得以勞務為出資。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十七條　有限責任股東，不得以勞務為出資。

	第一百二十六條　公司因無限責任或有限責任股東全體之退股而解散。但其餘股東得以一致之同意，加入無限責任股東或有限責任股東，繼續經營。

前項有限責任股東全體退股時，無限責任股東在二人以上者，得以一致之同意變更其組織為無限公司。

無限責任股東與有限責任股東，以全體之同意，變更其組織為無限公司時，依前項規定行之。

公司得經股東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變更章程，將其組織變更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情形，不同意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聲明退股。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六條　公司因無限責任或有限責任股東全體之退股而解散。但其餘股東得以一致之同意，加入無限責任股東或有限責任股東，繼續經營。

前項有限責任股東全體退股時，無限責任股東在二人以上者，得以一致之同意變更其組織為無限公司。

無限責任股東與有限責任股東，以全體之同意，變更其組織為無限公司時，依前項規定行之。

公司得經股東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變更章程，將其組織變更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情形，不同意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聲明退股。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六條　公司因無限責任或有限責任股東全體之退股而解散。但其餘股東得以一致之同意，加入無限責任股東或有限責任股東，繼續經營。

前項有限責任股東全體退股時，無限責任股東在二人以上者，得以一致之同意變更其組織為無限公司。

無限責任股東與有限責任股東，以全體之同意，變更其組織為無限公司時，依前項規定行之。

公司得經股東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變更章程，將其組織變更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情形，不同意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聲明退股。

	第一百二十八條　股份有限公司應有二人以上為發起人。

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之人，不得為發起人。

政府或法人均得為發起人。但法人為發起人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公司或有限合夥。

二、以其自行研發之專門　技術或智慧財產權作價投資之法人。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與其創設目的相關而予核准之法人。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八條　股份有限公司應有二人以上為發起人。

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之人，不得為發起人。

政府或法人均得為發起人。但法人為發起人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公司或有限合夥。

二、以其自行研發之專門　技術或智慧財產權作價投資之法人。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與其創設目的相關而予核准之法人。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八條　股份有限公司應有二人以上為發起人。

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之人，不得為發起人。

政府或法人均得為發起人。但法人為發起人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公司或有限合夥。

二、以其自行研發之專門　技術或智慧財產權作價投資之法人。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與其創設目的相關而予核准之法人。

	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受前條第一項之限制。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前項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第一項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置監察人；未置監察人者，不適用本法有關監察人之規定。
第一項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受前條第一項之限制。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前項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第一項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置監察人；未置監察人者，不適用本法有關監察人之規定。
第一項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受前條第一項之限制。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前項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第一項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置監察人。未置監察人者，不適用本法有關監察人之規定。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及監察人，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　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受前條第一項之限制。該公司之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前項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第一項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置監察人；未置監察人者，不適用本法有關監察人之規定。
第一項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由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



	第一百二十九條　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載明下列各款事項，並簽名或蓋章：

一、公司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

四、本公司所在地。

五、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及任期。

六、訂立章程之年、月、日。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九條　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載明下列各款事項，並簽名或蓋章：

一、公司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

四、本公司所在地。

五、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及任期。

六、訂立章程之年、月、日。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九條　發起人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章程，載明下列各款事項，並簽名或蓋章：

一、公司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

四、本公司所在地。

五、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及任期。

六、訂立章程之年、月、日。

	第一百三十條　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章程者，不生效力：

一、分公司之設立。

二、解散之事由。

三、特別股之種類及其權利義務。

四、發起人所得受之特別利益及受益者之姓名。

前項第四款發起人所得受之特別利益，股東會得修改或撤銷之。但不得侵及發起人既得之利益。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三十條　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章程者，不生效力：

一、分公司之設立。

二、解散之事由。

三、特別股之種類及其權利義務。

四、發起人所得受之特別利益及受益者之姓名。

前項第四款發起人所得受之特別利益，股東會得修改或撤銷之。但不得侵及發起人既得之利益。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三十條　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章程者，不生效力：

一、分公司之設立。

二、解散之事由。

三、特別股之種類及其權利義務。

四、發起人所得受之特別利益及受益者之姓名。

前項第四款發起人所得受之特別利益，股東會得修改或撤銷之。但不得侵及發起人既得之利益。

	第一百三十一條　發起人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時，應即按股繳足股款並選任董事及監察人。

前項選任方法，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定。

發起人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技術抵充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三十一條　發起人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時，應即按股繳足股款並選任董事及監察人。

前項選任方法，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定。

發起人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技術抵充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三十一條　發起人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時，應即按股繳足股款並選任董事及監察人。

前項選任方法，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定。

發起人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技術抵充之。

	第一百三十七條　招股章程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第一百二十九條及第一百三十條所列各款事項。

二、各發起人所認之股數。

三、股票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者，其金額。

四、招募股份總數募足之期限，及逾期未募足時，得由認股人撤回所認股份之聲明。

五、發行特別股者，其總額及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各款之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三十七條　招股章程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第一百二十九條及第一百三十條所列各款事項。

二、各發起人所認之股數。

三、股票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者，其金額。

四、招募股份總數募足之期限，及逾期未募足時，得由認股人撤回所認股份之聲明。

五、發行特別股者，其總額及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各款之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三十七條　招股章程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第一百二十九條及第一百三十條所列各款事項。

二、各發起人所認之股數。

三、股票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者，其金額。

四、招募股份總數募足之期限，及逾期未募足時，得由認股人撤回所認股份之聲明。

五、發行特別股者，其總額及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各款之規定。

	第一百四十條　採行票面金額股之公司，其股票之發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採行無票面金額股之公司，其股票之發行價格不受限制。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四十條　採行票面金額股之公司，其股票之發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採行無票面金額股之公司，其股票之發行價格不受限制。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四十條　採行票面金額股之公司，其股票之發行價格，不得低於票面金額。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採行無票面金額股之公司，其股票之發行價格不受限制。

	第一百四十四條　創立會之程序及決議，準用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及第一百八十九條至第一百九十一條之規定。但關於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定。

發起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五項規定，或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四十四條　創立會之程序及決議，準用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及第一百八十九條至第一百九十一條之規定。但關於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定。

發起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五項規定，或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四十四條　創立會之程序及決議，準用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及第一百八十九條至第一百九十一條之規定。但關於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定。

發起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第五項規定，或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四十五條　發起人應就下列各款事項報告於創立會：

一、公司章程。

二、股東名簿。

三、已發行之股份總數。

四、以現金以外之財產、技術抵繳股款者，其姓名及其財產、技術之種類、數量、價格或估價之標準及公司核給之股數。

五、應歸公司負擔之設立費用，及發起人得受報酬。

六、發行特別股者，其股份總數。

七、董事、監察人名單，並註明其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經政府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發起人對於前項報告有虛偽情事時，各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四十五條　發起人應就下列各款事項報告於創立會：

一、公司章程。

二、股東名簿。

三、已發行之股份總數。

四、以現金以外之財產、技術抵繳股款者，其姓名及其財產、技術之種類、數量、價格或估價之標準及公司核給之股數。

五、應歸公司負擔之設立費用，及發起人得受報酬。

六、發行特別股者，其股份總數。

七、董事、監察人名單，並註明其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經政府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發起人對於前項報告有虛偽情事時，各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四十五條　發起人應就下列各款事項報告於創立會：

一、公司章程。

二、股東名簿。

三、已發行之股份總數。

四、以現金以外之財產、技術抵繳股款者，其姓名及其財產、技術之種類、數量、價格或估價之標準及公司核給之股數。

五、應歸公司負擔之設立費用，及發起人得受報酬。

六、發行特別股者，其股份總數。

七、董事、監察人名單，並註明其住所或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經政府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發起人對於前項報告有虛偽情事時，各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委員邱志偉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一條　創立會得修改章程或為公司不設立之決議。

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前項修改章程準用之；第三百十六條之規定，於前項公司不設立之決議準用之。

創立會決議違反法令或章程，準用第一百八十九條與第一百九十一條。

	
	委員吳焜裕等24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四條　股東對於公司之責任，除第二項規定外，以繳清其股份之金額為限。

股東或實際控制公司，濫用公司之法人地位，致公司債務清償顯有困難，其情節重大而有必要者，應負清償之責。
	

	第一百五十六條　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應分為股份，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

公司採行票面金額股者，每股金額應歸一律；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其所得之股款應全數撥充資本。
公司股份之一部分得為特別股；其種類，由章程定之。

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得分次發行；同次發行之股份，其發行條件相同者，價格應歸一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股票發行價格之決定方法，得由證券主管機關另定之。

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或技術抵充之；其抵充之數額需經董事會決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　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應分為股份，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

公司採行票面金額股者，每股金額應歸一律；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其所得之股款應全數撥充資本。
公司股份之一部分得為特別股；其種類，由章程定之。

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得分次發行；同次發行之股份，其發行條件相同者，價格應歸一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股票發行價格之決定方法，得由證券主管機關另定之。

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或技術抵充之；其抵充之數額需經董事會決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　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應分為股份，擇一採行票面金額股或無票面金額股。

公司採行票面金額股者，每股金額應歸一律；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其所得之股款應全數撥充資本。
公司股份之一部分得為特別股；其種類，由章程定之。

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得分次發行；同次發行之股份，其發行條件相同者，價格應歸一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其股票發行價格之決定方法，得由證券主管機關另定之。

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或技術抵充之；其抵充之數額需經董事會決議。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一　公司得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將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全數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其於轉換前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提列之資本公積，應全數轉為資本。

前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印製股票者，依第一項規定將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全數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時，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之每股金額，自轉換基準日起，視為無記載。

前項情形，公司應通知各股東於轉換基準日起六個月內換取股票。

前四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公司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不得轉換為票面金額股。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一　公司得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將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全數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其於轉換前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提列之資本公積，應全數轉為資本。

前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印製股票者，依第一項規定將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全數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時，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之每股金額，自轉換基準日起，視為無記載。

前項情形，公司應通知各股東於轉換基準日起六個月內換取股票。

前四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公司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不得轉換為票面金額股。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一　公司得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將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全數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其於轉換前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提列之資本公積，應全數轉為資本。

前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印製股票者，依第一項規定將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全數轉換為無票面金額股時，已發行之票面金額股之每股金額，自轉換基準日起，視為無記載。

前項情形，公司應通知各股東於轉換基準日起六個月內換取股票。

前四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公司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不得轉換為票面金額股。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二　公司得依董事會之決議，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程序；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者，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已解散、他遷不明或因不可歸責於公司之事由，致無法履行證券交易法規定有關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義務時，證券主管機關得停止其公開發行。

公營事業之申請辦理公開發行及停止公開發行，應先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二　公司得依董事會之決議，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程序；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者，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已解散、他遷不明或因不可歸責於公司之事由，致無法履行證券交易法規定有關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義務時，證券主管機關得停止其公開發行。

公營事業之申請辦理公開發行及停止公開發行，應先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二　公司得依董事會之決議，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程序；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者，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已解散、他遷不明或因不可歸責於公司之事由，致無法履行證券交易法規定有關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義務時，證券主管機關得停止其公開發行。

公營事業之申請辦理公開發行及停止公開發行，應先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　公司設立後得發行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價，需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決議行之，不受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限制。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　公司設立後得發行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價，需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決議行之，不受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限制。但發行新股達中央主管機關所訂標準者，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　公司設立後得發行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價，需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決議行之，不受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限制。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四　公司設立後，為改善財務結構或回復正常營運，而參與政府專案核定之紓困方案時，得發行新股轉讓於政府，作為接受政府財務上協助之對價；其發行程序不受本法有關發行新股規定之限制，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紓困方案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由專案核定之主管機關會同受紓困之公司，向立法院報告其自救計畫。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四　公司設立後，為改善財務結構或回復正常營運，而參與政府專案核定之紓困方案時，得發行新股轉讓於政府，作為接受政府財務上協助之對價；其發行程序不受本法有關發行新股規定之限制，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紓困方案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由專案核定之主管機關會同受紓困之公司，向立法院報告其自救計畫。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六條之四　公司設立後，為改善財務結構或回復正常營運，而參與政府專案核定之紓困方案時，得發行新股轉讓於政府，作為接受政府財務上協助之對價；其發行程序不受本法有關發行新股規定之限制，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紓困方案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由專案核定之主管機關會同受紓困之公司，向立法院報告其自救計畫。

	第一百五十七條　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

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

四、複數表決權特別股或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
五、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董事之權利。
六、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七、特別股轉讓之限制。
八、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前項第四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於監察人選舉，與普通股股東之表決權同。
下列特別股，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一、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七款之特別股。
二、特別股轉換成複數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七條　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

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 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

四、複數表決權特別股或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

五、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董事之權利。
六、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七、特別股轉讓之限制。
八、特別股權利、義務之 其他事項。

前項第四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於監察人選舉，與普通股股東之表決權同。
下列特別股，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一、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七款之特別股。
二、特別股轉換成複數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七條　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

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

四、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五、特別股轉讓之限制。
六、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前項第三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於監察人選舉，與普通股股東之表決權同。
下列特別股，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一、複數表決權特別股。
二、特別股轉換成複數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三、特別股轉讓之限制。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五十七條　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

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

四、複數表決權特別股或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
五、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董事之權利。
六、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七、特別股轉讓之限制。
八、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前項第四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於監察人選舉，與普通股股東之表決權同。
下列特別股，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一、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七款之特別股。
二、特別股轉換成複數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一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三個月內發行股票。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不發行股票者，除由證券主管機關令其限期發行外，各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未發行者，得繼續令其限期發行，並按次處罰至發行股票為止。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一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三個月內發行股票。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不發行股票者，除由證券主管機關令其限期發行外，各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未發行者，得繼續令其限期發行，並按次處罰至發行股票為止。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一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三個月內發行股票。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不發行股票者，除由證券主管機關令其限期發行外，各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未發行者，得繼續令其限期發行，並按次處罰至發行股票為止。

	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二　發行股票之公司，其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

依前項規定未印製股票之公司，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發行之股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經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之股份，其轉讓及設質，應向公司辦理或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不適用第一百六十四條及民法第九百零八條之規定。
前項情形，於公司已印製之股票未繳回者，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二　發行股票之公司，其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

依前項規定未印製股票之公司，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發行之股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經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之股份，其轉讓及設質，應向公司辦理或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不適用第一百六十四條及民法第九百零八條之規定。
前項情形，於公司已印製之股票未繳回者，不適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二　發行股票之公司，其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

依前項規定未印製股票之公司，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發行之股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經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之股份，其轉讓及設質，應向公司辦理或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不適用第一百六十四條及民法第九百零八條之規定。
前項情形，於公司已印製之股票未繳回者，不適用之。

	第一百六十二條　發行股票之公司印製股票者，股票應編號，載明下列事項，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一、公司名稱。

二、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之年、月、日。

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

四、本次發行股數。

五、發起人股票應標明發起人股票之字樣。

六、特別股票應標明其特別種類之字樣。

七、股票發行之年、月、日。

股票應用股東姓名，其為同一人所有者，應記載同一姓名；股票為政府或法人所有者，應記載政府或法人之名稱，不得另立戶名或僅載代表人姓名。

第一項股票之簽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二條　發行股票之公司印製股票者，股票應編號，載明下列事項，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一、公司名稱。

二、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之年、月、日。

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

四、本次發行股數。

五、發起人股票應標明發起人股票之字樣。

六、特別股票應標明其特別種類之字樣。

七、股票發行之年、月、日。

股票應用股東姓名，其為同一人所有者，應記載同一姓名；股票為政府或法人所有者，應記載政府或法人之名稱，不得另立戶名或僅載代表人姓名。

第一項股票之簽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適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二條　發行股票之公司印製股票者，股票應編號，載明下列事項，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一、公司名稱。

二、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之年、月、日。

三、採行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及每股金額；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股份總數。

四、本次發行股數。

五、發起人股票應標明發起人股票之字樣。

六、特別股票應標明其特別種類之字樣。

七、股票發行之年、月、日。

股票應用股東姓名，其為同一人所有者，應記載同一姓名；股票為政府或法人所有者，應記載政府或法人之名稱，不得另立戶名或僅載代表人姓名。

第一項股票之簽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適用之。

	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一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一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一　（刪除）

	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二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二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二　（刪除）

	第一百六十三條　公司股份之轉讓，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但非於公司設立登記後，不得轉讓。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三條　非公開發行公司公司得以章程訂定股份轉讓之限制。但公司依第一項為章程變更而限制股份轉讓者，對章程變更前取得股份之股東，非經其書面同意，該股份轉讓限制對其不生效力。
前項股份轉讓之限制，公司發行股票者，應於股票以明顯文字註記；不發行股票者，讓與人應於交付受讓人之相關書面文件中載明。
前項股份轉讓之受讓人得請求公司給與章程影本。
違反第一項轉讓限制者，其轉讓無效。
公司以章程所訂之轉讓限制為由，拒絕股東請求股東名簿變更時，應以書面說明理由。
法院依強制執行程序將股東之股份轉讓於他人，而違反章程轉讓之限制規定者，準用第一百十一條第四項之規定。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三條　公司股份之轉讓，除另有規定外，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但非於公司設立登記後，不得轉讓。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三條　公司股份之轉讓，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得以章程禁止或限制之。但非於公司設立登記後，不得轉讓。



	第一百六十四條　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四條　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四條　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五條　公司發行股票者，其股份之轉讓，應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且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並完成股東名簿之記載；倘為非實體發行，應依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二第二項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股份之轉讓，應由受讓人向公司辦理或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但非經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應於知悉轉讓事實三日內通知公司為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
公司未發行股票者，其股份之轉讓，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
於基準日持有股份之股東，得參加股東會或接受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分派。
前項基準日為股東常會開會日前三十日或股東臨時會開會日前十五日；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或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前五日。
前項期間，自開會日或基準日起算。
	

	第一百六十六條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六條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六條　（刪除）

	第一百六十七條　公司除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百十七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但於股東清算或受破產之宣告時，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其於清算或破產宣告前結欠公司之債務。

公司依前項但書、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收回或收買之股份，應於六個月內，按市價將其出售，屆期未經出售者，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並為變更登記。

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司，不得將控制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

前項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者，他公司亦不得將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四項規定，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或抬高價格抵償債務或抑低價格出售時，應負賠償責任。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七條　公司除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百十七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但於股東清算或受破產之宣告時，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其於清算或破產宣告前結欠公司之債務。

公司依前項但書、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收回或收買之股份，應於六個月內，按市價將其出售，屆期未經出售者，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並為變更登記。

從屬公司不得將控制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
前項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者，他公司亦不得將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四項規定，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或抬高價格抵償債務或抑低價格出售時，應負賠償責任。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七條　公司除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百十七條規定外，不得自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但於股東清算或受破產之宣告時，得按市價收回其股份，抵償其於清算或破產宣告前結欠公司之債務。

公司依前項但書、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收回或收買之股份，應於六個月內，按市價將其出售，屆期未經出售者，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並為變更登記。

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司，不得將控制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

前項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者，他公司亦不得將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四項規定，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或抬高價格抵償債務或抑低價格出售時，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公司收買之股份，應於三年內轉讓於員工，屆

	期未轉讓者，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並為變更登記。

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收買之股份，不得享有股東權利。

章程得訂明第二項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　公司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於不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之範圍內，收買其股份；收買股份之總金額，不得逾保留盈餘加已實現之資本公積之金額。

前項公司收買之股份，應於三年內轉讓於員工，屆期未轉讓者，視為公司未發行股份，並為變更登記。

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收買之股份，不得享有股東權利。

章程得訂明第二項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　公司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得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與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公司股份，訂約後由公司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

員工取得認股權憑證，不得轉讓。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章程得訂明第一項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　公司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得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與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公司股份，訂約後由公司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

員工取得認股權憑證，不得轉讓。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章程得訂明第一項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　公司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得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與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公司股份，訂約後由公司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

員工取得認股權憑證，不得轉讓。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章程得訂明第一項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　公司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得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與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公司股份，訂約後由公司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

員工取得認股權憑證，不得轉讓。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章程得訂明第一項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一百六十九條　股東名簿應編號記載下列事項：

一、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

二、各股東之股數；發行股票者，其股票號數。

三、發給股票之年、月、日。

四、發行特別股者，並應註明特別種類字樣。

採電腦作業或機器處理者，前項資料得以附表補充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九條　股東名簿應編號記載下列事項：

一、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

二、各股東之股數；發行股票者，其股票號數。

三、發給股票之年、月、日。

四、發行特別股者，並應註明特別種類字樣。

採電腦作業或機器處理者，前項資料得以附表補充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六十九條　股東名簿應編號記載下列事項：

一、各股東之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

二、各股東之股數；發行股票者，其股票號數。

三、發給股票之年、月、日。

四、發行特別股者，並應註明特別種類字樣。

採電腦作業或機器處 理者，前項資料得以附表補充之。

	第一百七十二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

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或前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

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代表公司之董事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或前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各代表公司之董事或其他召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三十日前公告之。

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十五日前公告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四十五日前公告之；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三十日前公告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司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以供股東查閱。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或前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

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代表公司之董事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或前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賴士葆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二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三十日前公告之。

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十五日前公告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四十五日前公告之；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無記名股票者，應於三十日前公告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通知期限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四、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第一項但書提案超過一項之情事。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項或前二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　持有五十萬股以上，且已發行股份總數萬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四、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第一項但書提案超過一項之情事。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董事會違反第四項規定未將股東提案列為議案者，提案股東得向法院聲請以裁定命公司列為議案。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項、第四項或第五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四、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第一項但書提案超過一項之情事。
前項第一款為建議性提案時，董事會仍得將之列入提案。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董事會違反第四項規定未將股東提案列為議案者，提案股東得向法院聲請以裁定命公司列為議案。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項、第四項或第五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 決議。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四、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第一項但書提案超過一項之情事。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項或前二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徐國勇等22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或一百名以上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三項為限，提案超過三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超過三百字者，應自行負擔費用；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非有下列情事之一，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一、股東提案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不符第一項之資格者。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對於董事會未開會審查或違反本條規定而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提案股東得向法院聲請命公司應將議案列入股東會召集通知；公司應將經法院裁定許可列入股東會之議案，公告於公司之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亦得持該裁定請求設置公開資訊觀測站平台之管理者公告之。
公司對前項法院之裁定，不得抗告。
公司負責人違反本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關並得命公司延後召開股東常會，期間以三十日為限。

公司負責人違反本條規定達二次以上且情節重大者，股東得向法院聲請裁定違法董事不得擔任公司負責人，期間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委員郭正亮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四、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第一項但書提案超過一項之情事。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項或前二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　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　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　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前項股東持股數之計算，以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股為準。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前項股東持股數之計算，以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股為準。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前項股東之召集權，於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過半數者，失其效力。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三條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前項股東持股數之計算，以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股為準。



	第一百七十五條　出席股東不足前條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前項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視同前條之決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五條　出席股東不足前條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前項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視同前條之決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五條　出席股東不足前條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前項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視同前條之決議。

	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股東非將前項書面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股東非將前項書面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股東非將前項書面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　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股東非將前項書面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股東違反依第一項訂立之契約者，準用民法之規定。



	第一百七十六條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六條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六條　（刪除）

	第一百七十七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107.4.10)：
第一百七十七條　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語音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語音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語音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但對於股東會董事、監察人選舉及罷免議案者，不得授權。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106.12.29)：
第一百七十七條　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以視訊、語音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語音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語音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但對於股東會選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者，不得授權。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七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之條件者，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方式之一。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之條件者，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方式之一。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　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之條件者，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方式之一。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八條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股東具有董事身份或指派代表人參選董事選舉者，對獨立董事或監察人選舉及罷免事項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其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主席：暫時宣讀至此，下午2時30分繼續開會，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繼續宣讀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各委員提案條文

	第一百七十九條　公司各股東，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股份無表決權：

一、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 股份。

二、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之股份。

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之他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九條　公司各股東，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股份無表決權：

一、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股份。

二、從屬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之股份。
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　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之他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

委員呂玉玲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九條　公司各股東，除有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三款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股份無表決權，若是有投資事實，並非從屬或控制公司，其股份表決權減半：
一、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股份。

二、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之股份。

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之他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七十九條　公司各股東，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股份無表決權：

一、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 股份。

二、被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之股份。

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之他公司，所持有控制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股份。



	第一百八十五條　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

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之議案，應由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提出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　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

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之議案，應由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提出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五條　公司為下列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一、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契約。

二、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三、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之議案，應由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提出之。

	
	
	委員林俊憲等20人提案：
第一百八十九條之二　股東會決議，出席股東未達本法所規定之已發行股份總數，該決議自始不成立。

	第一百九十二條　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第一項選任之董事，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民法第十五條之二及第八十五條之規定，對於第一項行為能力，不適用之。

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第三十條之規定，對董事準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二條　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除公開發行公司外，公司亦得以章程訂定董事之全部或一部由特定人或團體指派。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第一項選任之董事，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民法第十五條之二及第八十五條之規定，對於第一項行為能力，不適用之。

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第三十條之規定，對董事準用之。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二條　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第一項選任之董事，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民法第十五條之二及第八十五條之規定，對於第一項行為能力不適用之。

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第三十條之規定，對董事準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二條　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一人或二人。置董事一人者，以其為董事長，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事二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第一項選任之董事，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民法第十五條之二及第八十五條之規定，對於第一項行為能力，不適用之。

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第三十條之規定，對董事準用之。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之條件者，應於章程載明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亦同。

前項提名股東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五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公告。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為之。
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二項或前二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之條件者，應於章程載明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且不得提名獨立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亦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提出一名董事候選人。

除公司董事之外，持有五十萬股以上股份且已發行股份總數萬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向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提出一名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候選人。
提名股東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五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公告。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為之。

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二項、第六項、第七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但證券主管機關應視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令其於章程載明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亦同。

前項提名股東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五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公告。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為之。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五項規定未將被提名人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者，提名股東得向法院聲請以裁定命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將被提名人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二項、第五項、第六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之條件者，應於章程載明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亦同。

前項提名股東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五、被提名股東之姓名、學歷及經歷有偽造情事者。
董事會對於前項各款負舉證責任。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五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公告。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為之。
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二項或前二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郭正亮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依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所定之條件者，應於章程載明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董事會提名董事候選人之人數，亦同。

前項提名股東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五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公告。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為之。
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二項或前二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於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日前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第一百九十三條之一　董事為執行業務，得隨時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及簿冊文件，公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公司違反前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者，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三條之一　董事為執行業務，得隨時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及簿冊文件，公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公司違反前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者，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三條之一　董事為執行業務，得隨時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及簿冊文件，公司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

公司違反前項規定，妨礙、拒絕或規避者，各處公司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三條之一　董事為執行業務，得隨時查閱、抄錄或複製公司業務、財務狀況及簿冊文件，公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公司違反前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者，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九十三條之二　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投保責任保險。

公司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或續保後，應將其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承保範圍及保險費率等重要內容，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三條之二　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投保責任保險。

公司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或續保後，應將其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承保範圍及保險費率等重要內容，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三條之二　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投保責任保險。

公司為董事投保責任保險或續保後，應將其責任保險之投保金額、承保範圍及保險費率等重要內容，提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

	
	委員郭正亮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四條之一　非公開發行股票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或以不公平方式侵害特定股東之權益，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以裁定為下列各款處分：

一、命公司為特定行為或不為特定行為。

二、命公司或特定股東以裁定價格收買第一項股東之股份。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六條　董事報酬應參酌同業標準經董事會決議之，但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由股東會決議之。
董事報酬包括薪資、退休金、股份選擇權、離職金及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施。
第一項之決議不適用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之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八條　董事由股東會選任者，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但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以章程另定董事選舉方式。
第一百七十八條之規定，對於前項選舉權，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九條　董事由股東會選任者，得由股東會之決議，隨時解任；如於任期中無正當理由將其解任時，董事得向公司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

股東會為前項解任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兩項決議，出席股東反對及棄權之表決權數不得超過該董事當選時所得之表決權數。
第二項及第三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百九十九條之一　股東會於董事任期未屆滿前，改選全體董事者，如未決議董事於任期屆滿始為解任，視為提前解任。

前項改選，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九條之一　股東會於董事任期未屆滿前，經決議改選全體董事者，如未決議董事於任期屆滿始為解任，視為提前解任。

前項改選，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九十九條之一　股東會於董事任期未屆滿前，改選全體董事者，如未決議董事於任期屆滿始為解任，視為提前解任。

前項改選，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第二百零三條　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於改選後十五日內召開之。但董事係於上屆董事任滿前改選，並決議自任期屆滿時解任者，應於上屆董事任滿後十五日內召開之。

董事係於上屆董事任期屆滿前改選，並經決議自任期屆滿時解任者，其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之改選得於任期屆滿前為之，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一次董事會之召開，出席之董事未達選舉常務董事或董事長之最低出席人數時，原召集人應於十五日內繼續召開，並得適用第二百零六條之決議方法選舉之。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未在第一項或前項期限內召開董事會時，得由過半數當選之董事，自行召集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零三條　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於改選後十五日內召開之。但董事係於上屆董事任滿前改選，並決議自任期屆滿時解任者，應於上屆董事任滿後十五日內召開之。

董事係於上屆董事任期屆滿前改選，並經決議自任期屆滿時解任者，其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之改選得於任期屆滿前為之，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一次董事會之召開，出席之董事未達選舉常務董事或董事長之最低出席人數時，原召集人應於十五日內繼續召開，並得適用第二百零六條之決議方法選舉之。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未在第一項或前項期限內召開董事會時，得由過半數當選之董事，自行召集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零三條　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於改選後十五日內召開之。但董事係於上屆董事任滿前改選，並決議自任期屆滿時解任者，應於上屆董事任滿後十五日內召開之。

董事係於上屆董事任期屆滿前改選，並經決議自任期屆滿時解任者，其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之改選得於任期屆滿前為之，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一次董事會之召開，出席之董事未達選舉常務董事或董事長之最低出席人數時，原召集人應於十五日內繼續召開，並得適用第二百零六條之決議方法選舉之。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未在第一項或前項期限內召開董事會時，得由過半數當選之董事，自行召集之。

	第二百零三條之一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

過半數之董事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長召集董事會。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長不為召開時，過半數之董事得自行召集。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零三條之一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

過半數之董事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長召集董事會。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長不為召開時，過半數之董事得自行召集。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二百零三條之一　董事會得由過半數之董事，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並通知全體董事後，自行召集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零三條之一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

過半數之董事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長召集董事會。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長不為召開時，過半數之董事得自行召集。


	第二百零四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三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其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之期間，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前項規定。
有緊急情事時，董事會之召集，得隨時為之。

前三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零四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三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其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之期間，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前項規定。
有緊急情事時，董事會之召集，得隨時為之。

前三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零四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三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其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之期間，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前項規定。
有緊急情事時，董事會之召集，得隨時為之。

前三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

	第二百零五條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但公司章程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者，不在此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公司章程得訂明經全體董事同意，董事就當次董事會議案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
前項情形，視為已召開董事會；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視為親自出席董事會。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零五條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但公司章程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者，不在此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公司章程得訂明經全體董事同意，董事就當次董事會議案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
前項情形，視為已召開董事會；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視為親自出席董事會。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零五條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但公司章程訂定得由其他董事代理者，不在此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前項規定，以電話方式為之者，準用之。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公司章程得訂明經全體董事同意，董事就當次董事會議案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
前項情形，視為已召開董事會；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視為親自出席董事會。
前二項規定，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零六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自身或其關係人與公司有利益衝突時，應向董事會揭露利益衝突之重要內容，並不得加入表決或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但公司僅有一名董事者，章程得規定應向股東會為揭露，並由股東會決議行之。
前項關係人係指：

一、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事業。
二、董事之配偶、同居伴侶及二等親內之血親。
三、與董事及前二款之人具有直接或間接重大財務利益者。
第二項之揭露得以下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董事就任後，以書面向董事會揭露其關係人及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二、董事知悉自身或其關係人與公司進行交易時，以書面向董事會揭露之。
董事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該交易推定無效；但若能證明該交易符合營業常規，則該交易仍為有效，且視為公司已解除董事一切相關責任。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零六條之一　公司與董事或其關係人為重大資產交易者，除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者外，應經董事會決議行之。

前項重大資產交易，係指交易對價達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但公開發行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關係人，依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之規定。

第一項決議之揭露及迴避，準用第二百零六條之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零八條　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應由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依章程規定，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務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選之，名額至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董事人數三分之一。董事長或副董事長由常務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選之。

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董事於董事會休會時，依法令、章程、股東會決議及董事會決議，以集會方式經常執行董事會職權，由董事長隨時召集，以半數以上常務董事之出席，及出席過半數之決議行之。

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八條對於代表公司之董事準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零九條　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對於董事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利益。但所收受之利益依商業習慣或一般社會通念不足以影響董事之獨立判斷者，不在此限。
未經股東會決議，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利用公司之資產、資訊與機會，為自己或他人取得利益。
前項股東會決議之揭露及迴避，準用第二百零六條之規定。
	

	第二百十條　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備置章程、簿冊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查閱、抄錄、複製或未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條　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代表公司之董事或股務代理機構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查閱、抄錄或複製者，前項股東及債權人得向法院聲請以裁定命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備置章程、簿冊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查閱、抄錄、複製或未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十條　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備置章程、簿冊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查閱、抄錄、複製或未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郭正亮等16人提案：
第二百十條　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董事會應將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備置於本公司，並將股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章程及簿冊，股東及公司之債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其備置於股務代理機構者，公司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備置章程、簿冊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查閱、抄錄、複製或未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二百十條之一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簿。

代表公司之董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股務代理機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者，由證券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條之一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簿及配合辦理依法召集股東會之相關事項。
代表公司之董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或配合辦理依法召集股東會之相關事項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股務代理機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或配合辦理依法召集股東會之相關事項者，由證券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十條之一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簿。

代表公司之董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股務代理機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者，由證券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郭正亮等16人提案：
第二百十條之一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簿。

代表公司之董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於股東會開會十日前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股務代理機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者，由證券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於股東會開會十日前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第二百十一條　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除得依第二百八十二條辦理者外，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破產。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前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一條　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除得依第二百八十二條辦理者外，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破產。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前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十一條　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除得依第二百八十二條辦理者外，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破產。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前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郭正亮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四條　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公司負責人或共同為違法行為之人提起訴訟。

如公司設有監察人者，監察人自有前項之請求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或公司將因不直接提起訴訟而受難以補償之重大損害時，前項之股東，得為公司對公司負責人提起訴訟。

股東提起訴訟係屬惡意者，經被告向法院聲請並提出相關釋明或證明文件，法院得命起訴之股東提供相當之擔保；如因敗訴，致公司受有損害，惡意起訴之股東，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
股東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因提起訴訟所生之費用及律師費用，由公司負擔。
前項律師費用不得高於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四條之金額。
	

	第二百十五條之一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公司治理人員，協助董事、監察人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達一定條件或有其他必要情形者，應置公司治理人員；其一定條件與其他必要情形、公司治理人員應具之資格、職權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公司治理人員應具之資格、職權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五條之一　公司得設置公司治理人員。但證券主管機關得視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形，命公開發行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人員。

前項公司治理人員，其組織型態、資格要件，以及應受之課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訂之。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二百十五條之一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公司治理專職人員，協助董事、監察人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但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得視其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形，命其置公司治理專職人員。

公司治理專職人員之資格、條件、職權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十五條之一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公司治理人員，協助董事、監察人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公司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達一定條件或有其他必要情形者，應置公司治理人員；其一定條件與其他必要情形、公司治理人員應具之資格、職權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公司治理人員應具之資格、職權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五之二　公司治理人員之委任、解任及報酬，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有關經理人之規定。

公司應於公司治理人員之委任、解任或辭職後十五日內，辦理登記或變更。

公司治理人員辭職或解任者，公司應於十五日內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或證券主管機關，並敘明辭職或解任之原因及日期。

公司治理人員得由符合前條第二項資格之公司董事或經理人兼任之。但公司僅有一名董事者，該董事不得兼任公司治理人員。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五條之三　公司治理人員之職權如下：

一、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召集事宜。

二、製作及簽署董事會股東會議事錄。

三、保管公司依法應備置之文件及簿冊，並確認公司文件副本或公司法律文件的真實性。

四、參與董事會議，並適時提供法規遵循意見。

五、協助董事會規劃與執行公司治理機制。

六、其他依契約訂定之職權。
	

	第二百十六條　公司監察人，由股東會選任之，監察人中至少須有一人在國內有住所。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項選任之監察人須有二人以上，其全體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與監察人間之關係，從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第三十條之規定及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項、第四項關於行為能力之規定，對監察人準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六條　公司監察人，由股東會選任之，監察人中至少須有一人在國內有住所。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項選任之監察人須有二人以上，其全體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與監察人間之關係，從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第三十條之規定及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項、第四項關於行為能力之規定，對監察人準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十六條　公司監察人，由股東會選任之，監察人中至少須有一人在國內有住所。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項選任之監察人須有二人以上，其全體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與監察人間之關係，從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第三十條之規定及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項、第四項關於行為能力之規定，對監察人準用之。

	第二百十六條之一　公司監察人選舉，依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準用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至第六項規定。

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第二項、第五項或第六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六條之一　公司監察人選舉，依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準用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九項規定。

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第二項、第五項或第六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十六條之一　公司監察人選舉，依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準用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至第六項規定。

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第二項、第五項或第六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百十八條　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

監察人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者，代表公司之董事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十八條　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

監察人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者，代表公司之董事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十八條　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

監察人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者，代表公司之董事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二十條　監察人於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得召集股東會。
監察人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得向法院聲請召集股東會，監察人有數人者，法院應使其他監察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　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

公司前半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

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分派盈餘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依第二百四十條規定辦理；發放現金者，應經董事會決議。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四項規定分派盈餘或撥補虧損時，應依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表為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　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

公司前半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

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分派盈餘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依第二百四十條規定辦理；發放現金者，應經董事會決議。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四項規定分派盈餘或撥補虧損時，應依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表為之。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　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

公司每半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

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分派盈餘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依第二百四十條規定辦理；發放現金者，應經董事會決議。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四項規定分派盈餘或撥補虧損時，應依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表為之。

第一項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應由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認定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　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

公司前半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

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分派盈餘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依第二百四十條規定辦理；發放現金者，應經董事會決議。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四項規定分派盈餘或撥補虧損時，應依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表為之。



	第二百三十條　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前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之分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一項表冊及決議，公司債權人得要求給予、抄錄或複製。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為分發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三十條　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前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之分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一項表冊及決議，公司債權人得要求給予、抄錄或複製。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為分發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三十條　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前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之分發，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一項表冊及決議，公司債權人得要求給予、抄錄或複製。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為分發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百三十五條　股息及紅利之分派，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準。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三十五條　股息及紅利之分派，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準。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三十五條　股息及紅利之分派，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準。

	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　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公營事業除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於章程訂明分派員工酬勞之定額或比率外，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公司經前項董事會決議以股票之方式發給員工酬勞者，得同次決議以發行新股或收買自己之股份為之。
章程得訂明依第一項至第三項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　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公營事業除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於章程訂明分派員工酬勞之定額或比率外，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公司經前項董事會決議以股票之方式發給員工酬勞者，得同次決議以發行新股或收買自己之股份為之。
章程得訂明依第一項至第三項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　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公營事業除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於章程訂明分派員工酬勞之定額或比率外，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公司經前項董事會決議以股票之方式發給員工酬勞者，得同次決議以發行新股或收買自己之股份為之。
章程得訂明依第一項至第三項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百三十七條　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股東會議決，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盈餘公積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三十七條　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股東會議決，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盈餘公積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三十七條　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除前項法定盈餘公積外，公司得以章程訂定或股東會議決，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不提法定盈餘公積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百四十條　公司得由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不滿一股之金額，以現金分派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依本條發行新股，除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者外，於決議之股東會終結時，即生效力，董事會應即分別通知各股東，或記載於股東名簿之質權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章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條　公司得由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不滿一股之金額，以現金分派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依本條發行新股，除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者外，於決議之股東會終結時，即生效力，董事會應即分別通知各股東，或記載於股東名簿之質權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章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條　公司得由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不滿一股之金額，以現金分派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依本條發行新股，除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者外，於決議之股東會終結時，即生效力，董事會應即分別通知各股東，或記載於股東名簿之質權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以章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二百四十一條　公司無虧損者，得依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股東會決議之方法，將法定盈餘公積及下列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

一、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

二、受領贈與之所得。

前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於前項準用之。

以法定盈餘公積發給新股或現金者，以該項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限。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一條　公司無虧損者，得依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股東會決議之方法，將法定盈餘公積及下列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

一、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

二、受領贈與之所得。

前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於前項準用之。

以法定盈餘公積發給新股或現金者，以該項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限。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一條　公司無虧損者，得依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股東會決議之方法，將法定盈餘公積及下列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

一、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

二、受領贈與之所得。

前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於前項準用之。

以法定盈餘公積發給新股或現金者，以該項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限。

	第二百四十五條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

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五條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

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江永昌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五條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對特定事項認有重大損害公司股東權益時，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法院應參酌前項聲請理由及事證，選派具有專門學識、經營經驗而非利害關係人者，針對前項特定事項，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
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

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無正當理由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妨礙、拒絕或規避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賴士葆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五條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對特定事項認有重大損害公司股東權益時，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法院應參酌前項聲請理由及事證，選派具有專門學識、經營經驗而非利害關係人者，針對前項特定事項，檢查公司有關之一切財產、財務及業務之帳目、表冊、文件、其他有關資料或關係企業之相關交易資料，於限期內向法院提出報告，其報酬由法院依其職務之繁簡定之，並由公司負擔。
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

公司及關係企業之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無正當理由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妨礙、拒絕或規避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五條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法院對於檢查人之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

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李彥秀等16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五條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對特定事項認公司股東權益可能遭受損害時，得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
前項檢查人之選派，法院應參酌聲請理由及事證，選派具有專門學識、經驗而非利害關係人之人選，檢查公司有關之財產、帳目、有關資料或關係企業之相關交易資料，並得命一定期限內向法院提出報告。
報告認為必要時，得命監察人召集股東會。

公司及關係企業之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無正當理由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妨礙、拒絕或規避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百四十七條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公司債總額，不得逾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逾前項餘額二分之一。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七條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公司債總額，不得逾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逾前項餘額二分之一。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七條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公司債總額，不得逾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逾前項餘額二分之一。

	第二百四十八條　公司發行公司債時，應載明下列事項，向證券主管機關辦理之：

一、公司名稱。

二、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

三、公司債之利率。

四、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

五、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六、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

七、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

八、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

九、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

十、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十一、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

十二、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公司債之私募不在此限。

十三、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

十四、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

十五、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六、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七、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十八、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

十九、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

二十、董事會之議事錄。

二十一、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普通公司債、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私募不受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及第二百五十條第二款之限制，並於發行後十五日內檢附發行相關資料，向證券主管機關報備；私募之發行公司不以上市、上櫃、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為限。

前項私募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五人。但金融機構應募者，不在此限。

公司就第一項各款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更正；公司負責人不為申請更正時，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第七款、第九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七款，應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第十二款至第十六款，應由律師查核簽證。

第一項第十二款之受託人，以金融或信託事業為限，由公司於申請發行時約定之，並負擔其報酬。

第一項第十八款之可轉換股份數額或第十九款之可認購股份數額加計已發行股份總數、已發行轉換公司債可轉換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可認購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總數及已發行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份總數，如超過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時，應先完成變更章程增加資本額後，始得為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八條　公司發行公司債時，應載明下列事項，向證券主管機關辦理之：

一、公司名稱。

二、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　張之金額。

三、公司債之利率。

四、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

五、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六、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

七、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

八、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

九、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

十、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十一、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

十二、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公司債之私募不在此限。

十三、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

十四、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

十五、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六、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七、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十八、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

十九、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

二十、董事會之議事錄。

二十一、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普通公司債、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私募不受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及第二百五十條第二款之限制，並於發行後十五日內檢附發行相關資料，向證券主管機關報備；私募之發行公司不以上市、上櫃、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為限。

前項私募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五人。但金融機構應募者，不在此限。

公司就第一項各款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更正；公司負責人不為申請更正時，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第七款、第九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七款，應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第十二款至第十六款，應由律師查核簽證。

第一項第十二款之受託人，以金融或信託事業為限，由公司於申請發行時約定之，並負擔其報酬。

第一項第十八款之可轉換股份數額或第十九款之可認購股份數額加計已發行股份總數、已發行轉換公司債可轉換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可認購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總數及已發行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份總數，如超過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時，應先完成變更章程增加資本額後，始得為之。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八條　公司發行公司債時，應載明下列事項，向證券主管機關辦理之：

一、公司名稱。

二、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

三、公司債之利率。

四、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

五、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六、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

七、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

八、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

九、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

十、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餘額。

十一、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

十二、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公司債之私募不在此限。

十三、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

十四、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

十五、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六、有發行保證人者， 其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七、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十八、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

十九、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

二十、董事會之議事錄。

二十一、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普通公司債、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私募不受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及第二百五十條第二款之限制，並於發行後十五日內檢附發行相關資料，向證券主管機關報備；私募之發行公司不以上市、上櫃、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為限。

前項私募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五人。但金融機構應募者，不在此限。

公司就第一項各款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更正；公司負責人不為申請更正時，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第七款、第九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七款，應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第十二款至第十六款，應由律師查核簽證。

第一項第十二款之受託人，以金融或信託事業為限，由公司於申請發行時約定之，並負擔其報酬。

第一項第十八款之可轉換股份數額或第十九款之可認購股份數額加計已發行股份總數、已發行轉換公司債可轉換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可認購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總數及已發行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份總數，如超過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時，應先完成變更章程增加資本額後，始得為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八條　公司發行公司債時，應載明下列事項，向證券主管機關辦理之：

一、公司名稱。

二、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

三、公司債之利率。

四、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

五、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六、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

七、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

八、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

九、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

十、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

十一、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

十二、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公司債之私募不在此限。

十三、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

十四、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

十五、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六、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

十七、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十八、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

十九、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

二十、董事會之議事錄。

二十一、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普通公司債、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私募不受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及第二百五十條第二款之限制，並於發行後十五日內檢附發行相關資料，向證券主管機關報備；私募之發行公司不以上市、上櫃、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為限。

前項私募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五人。但金融機構應募者，不在此限。

公司就第一項各款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更正；公司負責人不為申請更正時，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第七款、第九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七款，應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第十二款至第十六款，應由律師查核簽證。

第一項第十二款之受託人，以金融或信託事業為限，由公司於申請發行時約定之，並負擔其報酬。

第一項第十八款之可轉換股份數額或第十九款之可認購股份數額加計已發行股份總數、已發行轉換公司債可轉換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可認購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總數及已發行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份總數，如超過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時，應先完成變更章程增加資本額後，始得為之。



	第二百四十八條之一　公司依前條第二項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時，應經第二百四十六條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八條之一　公司依前條第二項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時，應經第二百四十六條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八條之一　公司依前條第二項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時，應經第二百四十六條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四十八條之一　公司依前條第二項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時，應經第二百四十六條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百五十七條　公司債之債券應編號載明發行之年、月、日及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十八款及第十九款之事項，有擔保、轉換或可認購股份者，載明擔保、轉換或可認購字樣，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債券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有擔保之公司債除前項應記載事項外，應於公司債正面列示保證人名稱，並由其簽名或蓋章。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五十七條　公司債之債券應編號載明發行之年、月、日及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十八款及第十九款之事項，有擔保、轉換或可認購股份者，載明擔保、轉換或可認購字樣，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債券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有擔保之公司債除前項應記載事項外，應於公司債正面列示保證人名稱，並由其簽名或蓋章。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五十七條　公司債之債券應編號載明發行之年、月、日及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十八款及第十九款之事項，有擔保、轉換或可認購股份者，載明擔保、轉換或可認購字樣，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債券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有擔保之公司債除前項應記載事項外，應於公司債正面列示保證人名稱，並由其簽名或蓋章。

	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一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一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一　（刪除）

	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二　公司發行之公司債，得免印製債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及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經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之公司債，其轉讓及設質應向公司辦理或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不適用第二百六十條及民法第九百零八條之規定。
前項情形，於公司已印製之債券未繳回者，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二　公司發行之公司債，得免印製債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及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經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之公司債，其轉讓及設質應向公司辦理或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不適用第二百六十條及民法第九百零八條之規定。
前項情形，於公司已印製之債券未繳回者，不適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二　公司發行之公司債，得免印製債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及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經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之公司債，其轉讓及設質應向公司辦理或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不適用第二百六十條及民法第九百零八條之規定。
前項情形，於公司已印製之債券未繳回者，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六十一條　公司不得發行無記名債券。
持有已發行無記名債券之債權人行使權利時，公司應將無記名債券改為記名式。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已發行之無記名債券於債權人向公司行使權利時，公司應強制換發為記名債券。
於本條施行後一年內未換發之無記名債券，於換發為記名債券前，不得行使權利，亦禁止轉讓。
本法與無記名債券有關之條文不再適用。
	

	第二百六十三條　發行公司債之公司，公司債債權人之受託人，或有同次公司債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之公司債債權人，得為公司債債權人之共同利害關係事項，召集同次公司債債權人會議。

前項會議之決議，應有代表公司債債權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債權人之出席，以出席債權人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並按每一公司債券最低票面金額有一表決權。

無記名公司債債權人，出席第一項會議者，非於開會五日前，將其債券交存公司，不得出席。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六十三條　發行公司債之公司，公司債債權人之受託人，或有同次公司債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之公司債債權人，得為公司債債權人之共同利害關係事項，召集同次公司債債權人會議。

前項會議之決議，應有代表公司債債權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債權人之出席，以出席債權人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並按每一公司債券最低票面金額有一表決權。

無記名公司債債權人，出席第一項會議者，非於開會五日前，將其債券交存公司，不得出席。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六十三條　發行公司債之公司，公司債債權人之受託人，或有同次公司債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之公司債債權人，得為公司債債權人之共同利害關係事項，召集同次公司債債權人會議。

前項會議之決議，應有代表公司債債權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債權人之出席，以出席債權人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並按每一公司債券最低票面金額有一表決權。

無記名公司債債權人，出席第一項會議者，非於開會五日前，將其債券交存公司，不得出席。

	第二百六十六條　公司依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分次發行新股，依本節之規定。

公司發行新股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之規定，於發行新股準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六十六條　公司依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分次發行新股，依本節之規定。

公司發行新股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之規定，於發行新股準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六十六條　公司依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分次發行新股，依本節之規定。

公司發行新股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之規定，於發行新股準用之。

	第二百六十七條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

公營事業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得保留發行新股由員工承購；其保留股份，不得超過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依前二項保留者外，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並聲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權利；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認一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原有股東未認購者，得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

前三項新股認購權利，除保留由員工承購者外，得與原有股份分離而獨立轉讓。

第一項、第二項所定保留員工承購股份之規定，於以公積抵充，核發新股予原有股東者，不適用之。

公司對員工依第一項、第二項承購之股份，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但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章程得訂明依第一項規定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條規定，對因合併他公司、分割、公司重整或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而增發新股者，不適用之。

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不適用第一項至第六項之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章程得訂明依第九項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三項規定發行新股者，其發行數量、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六十七條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

公營事業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得保留發行新股由員工承購；其保留股份，不得超過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依前二項保留者外，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並聲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權利；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認一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原有股東未認購者，得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

前三項新股認購權利，除保留由員工承購者外，得與原有股份分離而獨立轉讓。

第一項、第二項所定保留員工承購股份之規定，於以公積抵充，核發新股予原有股東者，不適用之。

公司對員工依第一項、第二項承購之股份，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但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章程得訂明依第一項規定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條規定，對因合併他公司、分割、公司重整或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而增發新股者，不適用之。

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不適用第一項至第六項之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章程得訂明依第九項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三項規定發行新股者，其發行數量、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六十七條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

公營事業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得保留發行新股由員工承購；其保留股份，不得超過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依前二項保留者外，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並聲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權利；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認一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原有股東未認購者，得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

前三項新股認購權利，除保留由員工承購者外，得與原有股份分離而獨立轉讓。

第一項、第二項所定保留員工承購股份之規定，於以公積抵充，核發新股予原有股東者，不適用之。

公司對員工依第一項、第二項承購之股份，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但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章程得訂明依第一項規定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條規定，對因合併他公司、分割、公司重整或依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而增發新股者，不適用之。

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不適用第一項至第六項之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章程得訂明依第九項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三項規定發行新股者，其發行數量、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百六十八條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由原有股東及員工全部認足或由特定人協議認購而不公開發行者外，應將下列事項，申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公開發行：

一、公司名稱。

二、原定股份總數、已發行數額及金額。

三、發行新股總數、每股金額及其他發行條件。

四、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

五、增資計畫。

六、發行特別股者，其種類、股數、每股金額及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八款事項。

七、發行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者，其可認購股份數額及其認股辦法。

八、代收股款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

九、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

十、發行新股決議之議事錄。

十一、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公司就前項各款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更正；公司負責人不為申請更正者，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第八款、第九款，由律師查核簽證。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對於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五項之發行新股，不適用之。

公司發行新股之股數、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數額加計已發行股份總數、已發行轉換公司債可轉換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可認購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總數及已發行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份總數，如超過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時，應先完成變更章程增加資本額後，始得為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六十八條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由原有股東及員工全部認足或由特定人協議認購而不公開發行者外，應將下列事項，申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公開發行：

一、公司名稱。

二、原定股份總數、已發行數額及金額。

三、發行新股總數、每股 金額及其他發行條件。

四、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

五、增資計畫。

六、發行特別股者，其種類、股數、每股金額及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八款事項。

七、發行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者，其可認購股份數額及其認股辦法。

八、代收股款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

九、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

十、發行新股決議之議事錄。

十一、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公司就前項各款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更正；公司負責人不為申請更正者，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第八款、第九款，由律師查核簽證。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對於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五項之發行新股，不適用之。

公司發行新股之股數、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數額加計已發行股份總數、已發行轉換公司債可轉換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可認購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總數及已發行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份總數，如超過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時，應先完成變更章程增加資本額後，始得為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六十八條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由原有股東及員工全部認足或由特定人協議認購而不公開發行者外，應將下列事項，申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公開發行：

一、公司名稱。

二、原定股份總數、已發行數額及金額。

三、發行新股總數、每股金額及其他發行條件。

四、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

五、增資計畫。

六、發行特別股者，其種類、股數、每股金額及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八款事項。

七、發行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者，其可認購股份數額及其認股辦法。

八、代收股款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

九、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

十、發行新股決議之議事錄。

十一、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公司就前項各款事項有變更時，應即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更正；公司負責人不為申請更正者，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由會計師查核簽證；第八款、第九款，由律師查核簽證。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對於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五項之發行新股，不適用之。

公司發行新股之股數、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數額加計已發行股份總數、已發行轉換公司債可轉換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可認購股份總數、已發行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認購股份總數及已發行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份總數，如超過公司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時，應先完成變更章程增加資本額後，始得為之。

	第二百七十三條　公司公開發行新股時，董事會應備置認股書，載明下列事項，由認股人填寫所認股數、種類、金額及其住所或居所，簽名或蓋章：

一、第一百二十九條及第一百三十條第一項之事項。

二、原定股份總數，或增加資本後股份總數中已發行之數額及其金額。

三、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十一款之事項。

四、股款繳納日期。

公司公開發行新股時，除在前項認股書加記證券主管機關核准文號及年、月、日外，並應將前項各款事項，於證券主管機關核准通知到達後三十日內，加記核准文號及年、月、日，公告並發行之。但營業報告、財產目錄、議事錄、承銷或代銷機構約定事項，得免予公告。

超過前項期限仍須公開發行時，應重行申請。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備置認股書者，由證券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七十三條　公司公開發行新股時，董事會應備置認股書，載明下列事項，由認股人填寫所認股數、種類、金額及其住所或居所，簽名或蓋章：

一、第一百二十九條及第一百三十條第一項之事項。

二、原定股份總數，或增加資本後股份總數中已發行之數額及其金額。

三、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十一款之事項。

四、股款繳納日期。

公司公開發行新股時，除在前項認股書加記證券主管機關核准文號及年、月、日外，並應將前項各款事項，於證券主管機關核准通知到達後三十日內，加記核准文號及年、月、日，公告並發行之。但營業報告、財產目錄、議事錄、承銷或代銷機構約定事項，得免予公告。

超過前項期限仍須公開發行時，應重行申請。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備置認股書者，由證券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七十三條　公司公開發行新股時，董事會應備置認股書，載明下列事項，由認股人填寫所認股數、種類、金額及其住所或居所，簽名或蓋章：

一、第一百二十九條及第一百三十條第一項之事項。

二、原定股份總數，或增加資本後股份總數中已發行之數額及其金額。

三、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十一款之事項。

四、股款繳納日期。

公司公開發行新股時，除在前項認股書加記證券主管機關核准文號及年、月、日外，並應將前項各款事項，於證券主管機關核准通知到達後三十日內，加記核准文號及年、月、日，公告並發行之。但營業報告、財產目錄、議事錄、承銷或代銷機構約定事項，得免予公告。

超過前項期限仍須公開發行時，應重行申請。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備置認股書者，由證券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百七十八條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七十八條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七十八條　（刪除）

	第二百七十九條　因減少資本換發新股票時，公司應於減資登記後，定六個月以上之期限，通知各股東換取，並聲明逾期不換取者，喪失其股東之權利。

股東於前項期限內不換取者，即喪失其股東之權利，公司得將其股份拍賣，以賣得之金額，給付該股東。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通知期限之規定時，各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七十九條　因減少資本換發新股票時，公司應於減資登記後，定六個月以上之期限，通知各股東換取，並聲明逾期不換取者，喪失其股東之權利。

股東於前項期限內不換取者，即喪失其股東之權利，公司得將其股份拍賣，以賣得之金額，給付該股東。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通知期限之規定時，各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七十九條　因減少資本換發新股票時，公司應於減資登記後，定六個月以上之期限，通知各股東換取，並聲明逾期不換取者，喪失其股東之權利。

股東於前項期限內不換取者，即喪失其股東之權利，公司得將其股份拍賣，以賣得之金額，給付該股東。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通知期限之規定時，各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委員蔣萬安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八十二條　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因財務困難，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而有重建更生之可能者，得由公司或左列利害關係人之一向法院聲請重整：

一、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

二、相當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金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公司債權人。

三、工會。
四、公司三分之二以上之受僱員工。
公司為前項聲請，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之工會，指下列工會：
一、企業工會。
二、會員受僱於公司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
三、會員受僱於公司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
第一項第四款所稱之受僱勞工以聲請時公司勞工保險投保名冊人數為準。

	
	
	委員蔣萬安等17人提案：
第二百八十三條　公司重整之聲請，應由聲請人以書狀連同副本五份，載明下列事項，向法院為之：

一、聲請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聲請人為法人、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法定代理人與聲請人之關係。

三、公司名稱、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及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姓名、住所或居所。

四、聲請之原因及事實。

五、公司所營事業及業務狀況。

六、公司最近一年度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所編造之表冊；聲請日期已逾年度開始六個月者，應另送上半年之資產負債表。

七、對於公司重整之具體意見。

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事項，得以附件補充之。

公司為聲請時，應提出重整之具體方案。股東、債權人、工會或受僱勞工為聲請時，應檢同釋明其資格之文件，對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之事項，得免予記載。

	第二百九十一條　法院為重整裁定後，應即公告下列事項：

一、重整裁定之主文及其 年、月、日。

二、重整監督人、重整人之姓名或名稱、住址或處所。

三、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期間、期日及場所。

四、公司債權人怠於申報權利時，其法律效果。

法院對於重整監督人、重整人、公司、已知之公司債權人及股東，仍應將前項裁定及所列各事項，以書面送達之。

法院於前項裁定送達公司時，應派書記官於公司帳簿，記明截止意旨，簽名或蓋章，並作成節略，載明帳簿狀況。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九十一條　法院為重整裁定後，應即公告下列事項：

一、重整裁定之主文及其 年、月、日。

二、重整監督人、重整人之姓名或名稱、住址或處所。

三、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期間、期日及場所。

四、公司債權人怠於申報權利時，其法律效果。

法院對於重整監督人、重整人、公司、已知之公司債權人及股東，仍應將前項裁定及所列各事項，以書面送達之。

法院於前項裁定送達公司時，應派書記官於公司帳簿，記明截止意旨，簽名或蓋章，並作成節略，載明帳簿狀況。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九十一條　法院為重整裁定後，應即公告下列事項：

一、重整裁定之主文及其 年、月、日。

二、重整監督人、重整人之姓名或名稱、住址或處所。

三、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期間、期日及場所。

四、公司債權人怠於申報權利時，其法律效果。

法院對於重整監督人、重整人、公司、已知之公司債權人及股東，仍應將前項裁定及所列各事項，以書面送達之。

法院於前項裁定送達公司時，應派書記官於公司帳簿，記明截止意旨，簽名或蓋章，並作成節略，載明帳簿狀況。

	第二百九十七條　重整債權人，應提出足資證明其權利存在之文件，向重整監督人申報，經申報者，其時效中斷；未經申報者，不得依重整程序受清償。

前項應為申報之人，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依限申報者，得於事由終止後十五日內補報之。但重整計畫已經關係人會議可決時，不得補報。

股東之權利，依股東名簿之記載。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二百九十七條　重整債權人，應提出足資證明其權利存在之文件，向重整監督人申報，經申報者，其時效中斷；未經申報者，不得依重整程序受清償。

前項應為申報之人，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依限申報者，得於事由終止後十五日內補報之。但重整計畫已經關係人會議可決時，不得補報。

股東之權利，依股東名簿之記載。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二百九十七條　重整債權人，應提出足資證明其權利存在之文件，向重整監督人申報，經申報者，其時效中斷；未經申報者，不得依重整程序受清償。

前項應為申報之人，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依限申報者，得於事由終止後十五日內補報之。但重整計畫已經關係人會議可決時，不得補報。

股東之權利，依股東名簿之記載。

	第三百零九條　公司重整中，下列各款規定，如與事實確有扞格時，經重整人聲請法院，得裁定另作適當之處理：

一、第二百七十七條變更 章程之規定。

二、第二百七十九條及第二百八十一條減資之通知公告期間及限制之規定。

三、第二百六十八條至第二百七十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發行新股之規定。

四、第二百四十八條至第二百五十條，發行公司債之規定。

五、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八條至第一百五十條及第一百五十五條設立公司之規定。

六、第二百七十二條出資種類之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零九條　公司重整中，下列各款規定，如與事實確有扞格時，經重整人聲請法院，得裁定另作適當之處理：

一、第二百七十七條變更 章程之規定。

二、第二百七十九條及第二百八十一條減資之通知公告期間及限制之規定。

三、第二百六十八條至第二百七十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發行新股之規定。

四、第二百四十八條至第二百五十條，發行公司債之規定。

五、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八條至第一百五十條及第一百五十五條設立公司之規定。

六、第二百七十二條出資種類之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零九條　公司重整中，下列各款規定，如與事實確有扞格時，經重整人聲請法院，得裁定另作適當之處理：

一、第二百七十七條變更章程之規定。

二、第二百七十九條及第二百八十一條減資之通知公告期間及限制之規定。

三、第二百六十八條至第二百七十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發行新股之規定。

四、第二百四十八條至第二百五十條，發行公司債之規定。

五、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八條至第一百五十條及第一百五十五條設立公司之規定。

六、第二百七十二條出資種類之規定。

	第三百十一條　公司重整完成後，有下列效力：

一、已申報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除依重整計畫處理，移轉重整後之公司承受者外，其請求權消滅；未申報之債權亦同。

二、股東股權經重整而變更或減除之部分，其權利消滅。

三、重整裁定前，公司之破產、和解、強制執行及因財產關係所生之訴訟等程序，即行失其效力。

公司債權人對公司債務之保證人及其他共同債務人之權利，不因公司重整而受影響。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十一條　公司重整完成後，有下列效力：

一、已申報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除依重整計畫處理，移轉重整後之公司承受者外，其請求權消滅；未申報之債權亦同。

二、股東股權經重整而變更或減除之部分，其權利消滅。

三、重整裁定前，公司之破產、和解、強制執行及因財產關係所生之訴訟等程序，即行失其效力。

公司債權人對公司債務之保證人及其他共同債務人之權利，不因公司重整而受影響。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十一條　公司重整完成後，有下列效力：

一、已申報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除依重整計畫處理，移轉重整後之公司承受者外，其請求權消滅；未申報之債權亦同。

二、股東股權經重整而變更或減除之部分，其權利消滅。

三、重整裁定前，公司之破產、和解、強制執行及因財產關係所生之訴訟等程序，即行失其效力。

公司債權人對公司債務之保證人及其他共同債務人之權利，不因公司重整而受影響。

	第三百十六條　股東會對於公司解散、合併或分割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解散時，除破產外，董事會應即將解散之要旨，通知各股東。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十六條　股東會對於公司解散、合併或分割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解散時，除破產外，董事會應即將解散之要旨，通知各股東。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十六條　股東會對於公司解散、合併或分割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解散時，除破產外，董事會應即將解散之要旨，通知各股東。

	第三百四十三條　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及破產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之規定，於特別清算準用之。

債權人會議之召集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或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四十三條　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及破產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之規定，於特別清算準用之。

債權人會議之召集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或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四十三條　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及破產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之規定，於特別清算準用之。

債權人會議之召集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或違反前項準用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三　發起人得以全體之同意，設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應全數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

發起人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技術或勞務抵充之。但以勞務抵充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之一定比例。

前項之一定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以技術或勞務出資者，應經全體股東同意，並於章程載明其種類、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給之股數；主管機關應依該章程所載明之事項辦理登記，並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訊網站。

發起人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之方式，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

公司之設立，不適用第一百三十二條至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一條至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

股東會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之方式，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三　發起人得以全體之同意，設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應全數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

發起人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技術或勞務抵充之。但以勞務抵充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之一定比例。

前項之一定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以技術或勞務出資者，應經全體股東同意，並於章程載明其種類、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給之股數；主管機關應依該章程所載明之事項辦理登記，並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訊網站。

發起人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之方式，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

公司之設立，不適用第一百三十二條至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一條至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

股東會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之方式，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三　發起人得以全體之同意，設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應全數認足第一次應發行之股份。

發起人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技術或勞務抵充之。但以勞務抵充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之一定比例。

前項之一定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以技術或勞務出資者，應經全體股東同意，並於章程載明其種類、抵充之金額及公司核給之股數；主管機關應依該章程所載明之事項辦理登記，並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訊網站。

發起人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之方式，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

公司之設立，不適用第一百三十二條至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一條至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

股東會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之方式，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五　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

前項股份轉讓之限制，公司印製股票者，應於股票以明顯文字註記；不發行股票者，讓與人應於交付受讓人之相關書面文件中載明。

前項股份轉讓之受讓人得請求公司給與章程影本。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五　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

前項股份轉讓之限制，公司印製股票者，應於股票以明顯文字註記；不發行股票者，讓與人應於交付受讓人之相關書面文件中載明。

前項股份轉讓之受讓人得請求公司給與章程影本。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五　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

前項股份轉讓之限制，公司印製股票者，應於股票以明顯文字註記；不發行股票者，讓與人應於交付受讓人之相關書面文件中載明。

前項股份轉讓之受讓人得請求公司給與章程影本。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六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六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六　（刪除）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七　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

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或對於特定事項之否決權。

四、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之權利。

五、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 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六、特別股轉讓之限制。

七、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前項第三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不適用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七　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

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或對於特定事項之否決權。

四、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之權利。

五、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六、特別股轉讓之限制。

七、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前項第三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不適用之。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七　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

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或對於特定事項之否決權。

四、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之權利。

五、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六、特別股轉讓之限制。

七、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七　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下列各款於章程中定之：

一、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二、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三、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無表決權、複數表決權或對於特定事項之否決權。

四、特別股股東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之禁止或限制，或當選一定名額之權利。

五、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 之轉換股數、方法或轉換公式。

六、特別股轉讓之限制。

七、特別股權利、義務之其他事項。

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前項第三款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股東不適用之。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九　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前項受託人，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以股東為限。

股東非將第一項書面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九　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前項受託人，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以股東為限。

股東非將第一項書面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九　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亦得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由受託人依書面信託契約之約定行使其股東表決權。

前項受託人，除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以股東為限。

股東非將第一項書面信託契約、股東姓名或名稱、事務所、住所或居所與移轉股東表決權信託之股份總數、種類及數量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送交公司辦理登記，不得以其成立股東表決權信託對抗公司。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　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半或每季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

公司前半或前三季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

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分派盈餘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者，應依第二百四十條規定辦理；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者，應經董事會決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　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半或每季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

公司前半或前三季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

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分派盈餘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者，應依第二百四十條規定辦理；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者，應經董事會決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　公司章程得訂明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於每半或每季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

公司前半或前三季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

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分派盈餘而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者，應依第二百四十條規定辦理；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者，應經董事會決議。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一　公司私募普通公司債，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公司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應經前項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章程規定無須經股東會決議者，從其規定。

公司債債權人行使轉換權或認購權後，仍受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之股東人數及公司章程所定股份轉讓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司債之發行，不適用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四項至第七項、第二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二百五十一條至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二、第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有關簽證之規定。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一　公司私募普通公司債，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公司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應經前項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章程規定無須經股東會決議者，從其規定。

公司債債權人行使轉換權或認購權後，仍受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之股東人數及公司章程所定股份轉讓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司債之發行，不適用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四項至第七項、第二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二百五十一條至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二、第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有關簽證之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一　公司私募普通公司債，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公司私募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應經前項董事會之決議，並經股東會決議。但章程規定無須經股東會決議者，從其規定。

公司債債權人行使轉換權或認購權後，仍受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之股東人數及公司章程所定股份轉讓之限制。

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司債之發行，不適用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四項至第七項、第二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二百五十一條至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二百五十七條之二、第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項有關簽證之規定。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三　公司得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不符合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規定時，應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者，主管機關得依第三百八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責令限期改正並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命令解散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三　公司得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不符合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規定時，應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者，主管機關得依第三百八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責令限期改正並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命令解散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三　公司得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

前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公司不符合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規定時，應變更為非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並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變更登記者，主管機關得依第三百八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責令限期改正並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命令解散之。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　從屬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者，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造具其與控制公司間之關係報告書，載明相互間之法律行為、資金往來及損益情形。

控制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者，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製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前二項書表之編製準則，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　從屬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者，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造具其與控制公司間之關係報告書，載明相互間之法律行為、資金往來及損益情形。

控制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者，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製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前二項書表之編製準則，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　從屬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者，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造具其與控制公司間之關係報告書，載明相互間之法律行為、資金往來及損益情形。

控制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者，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製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

前二項書表之編製準則，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百七十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其名稱，應譯成中文，並標明其種類及國籍。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其名稱，應譯成中文，並標明其種類及國籍。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其名稱，應譯成中文，並標明其種類及國籍。

	第三百七十一條　外國公司非經辦理分公司登記，不得以外國公司名義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外國公司名稱。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一條　外國公司非經辦理分公司登記，不得以外國公司名義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外國公司名稱。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一條　外國公司非經辦理分公司登記，不得以外國公司名義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外國公司名稱。

	第三百七十二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應專撥其營業所用之資金，並指定代表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於登記後，將前項資金發還外國公司，或任由外國公司收回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項情事時，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應與該外國公司連帶賠償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二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者，不在此限。
外國公司之分公司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二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應專撥其營業所用之資金，並指定代表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於登記後，將前項資金發還外國公司，或任由外國公司收回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項情事時，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應與該外國公司連帶賠償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二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者，不在此限。
外國公司之分公司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二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應專撥其營業所用之資金，並指定代表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於登記後，將前項資金發還外國公司，或任由外國公司收回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項情事時，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應與該外國公司連帶賠償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二項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裁判確定前，已為補正者，不在此限。
外國公司之分公司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

	第三百七十三條　外國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分公司登記：

一、其目的或業務，違反中華民國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二、申請登記事項或文件，有虛偽情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三條　外國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分公司登記：

一、其目的或業務，違反中華民國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二、申請登記事項或文件，有虛偽情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三條　外國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分公司登記：

一、其目的或業務，違反中華民國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二、申請登記事項或文件，有虛偽情事。

	第三百七十四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應將章程備置於其分公司，如有無限責任股東者，並備置其名冊。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不備置者，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四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應將章程備置於其分公司，如有無限責任股東者，並備置其名冊。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不備置者，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四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應將章程備置於其分公司，如有無限責任股東者，並備置其名冊。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不備置者，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百七十五條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五條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五條　（刪除）

	第三百七十七條　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七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之二，於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公司準用之。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前項準用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屆期不申報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再次規避、妨礙或拒絕者，並按次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拒絕提出證明文件、單據、表冊及有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絕者，並按次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七條　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七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之二，於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公司準用之。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前項準用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屆期不申報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再次規避、妨礙或拒絕者，並按次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拒絕提出證明文件、單據、表冊及有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絕者，並按次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七條　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七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之二，於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公司準用之。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前項準用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前項準用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屆期不申報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再次規避、妨礙或拒絕者，並按次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違反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拒絕提出證明文件、單據、表冊及有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再次拒絕者，並按次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百七十八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後，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繼續營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分公司登記。但不得免除廢止登記以前所負之責任或債務。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八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後，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繼續營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分公司登記。但不得免除廢止登記以前所負之責任或債務。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八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後，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繼續營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分公司登記。但不得免除廢止登記以前所負之責任或債務。

	第三百七十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廢止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公司登記：

一、外國公司已解散。

二、外國公司已受破產之宣告。

三、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公司，有第十條各款情事之一。
前項廢止登記，不影響債權人之權利及外國公司之義務。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廢止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公司登記：
一、外國公司已解散。

二、外國公司已受破產之宣告。

三、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公司，有第十條各款情事之一。
前項廢止登記，不影響債權人之權利及外國公司之義務。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七十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廢止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公司登記：

一、外國公司已解散。

二、外國公司已受破產之宣告。

三、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公司，有第十條各款情事之一。
前項廢止登記，不影響債權人之權利及外國公司之義務。

	第三百八十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所有分公司，均經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生之債權債務清算了結，未了之債務，仍由該外國公司清償之。

前項清算，除外國公司另有指定清算人者外，以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或分公司經理人為清算人，並依外國公司性質，準用本法有關各種公司之清算程序。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所有分公司，均經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生之債權債務清算了結，未了之債務，仍由該外國公司清償之。

前項清算，除外國公司另有指定清算人者外，以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或分公司經理人為清算人，並依外國公司性質，準用本法有關各種公司之清算程序。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所有分公司，均經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生之債權債務清算了結，未了之債務，仍由該外國公司清償之。

前項清算，除外國公司另有指定清算人者外，以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或分公司經理人為清算人，並依外國公司性質，準用本法有關各種公司之清算程序。

	第三百八十二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分公司經理人或指定清算人，違反前二條規定時，對於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或分公司所生之債務，應與該外國公司負連帶責任。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二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分公司經理人或指定清算人，違反前二條規定時，對於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或分公司所生之債務，應與該外國公司負連帶責任。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二條　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分公司經理人或指定清算人，違反前二條規定時，對於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或分公司所生之債務，應與該外國公司負連帶責任。

	第三百八十四條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四條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四條　（刪除）

	第三百八十五條　（刪除）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五條　（刪除）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五條　（刪除）

	第三百八十六條　外國公司因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營業，未經申請分公司登記而派其代表人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置辦事處者，應申請主管機關登記。
外國公司設置辦事處後，無意繼續設置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登記。
辦事處代表人缺位或辦事處他遷不明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令外國公司指派或辦理所在地變更；屆期仍不指派或辦理變更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辦事處之登記。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六條　外國公司因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營業，未經申請分公司登記而派其代表人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置辦事處者，應申請主管機關登記。

外國公司設置辦事處後，無意繼續設置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登記。
辦事處代表人缺位或辦事處他遷不明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令外國公司指派或辦理所在地變更；屆期仍不指派或辦理變更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辦事處之登記。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六條　外國公司因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營業，未經申請分公司登記而派其代表人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置辦事處者，應申請主管機關登記。
外國公司設置辦事處後，無意繼續設置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登記。
辦事處代表人缺位或辦事處他遷不明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令外國公司指派或辦理所在地變更；屆期仍不指派或辦理變更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辦事處之登記。

	第八章　登記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八章　登記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八章　登記

	第三百八十七條　申請本法各項登記之期限、應檢附之文件與書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登記之申請，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二項之申請，得委任代理人，代理人以會計師、律師為限。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或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申請登記，違反依第一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或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不依第一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登記者，除由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屆期未改正者，繼續令其限期改正，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七條　公司之各項登記、申請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登記之申請，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公司登記負責人員不依第一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登記者，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期滿未改正者，繼續責令限期改正，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七條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應備之文件一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由代理人申請時，應加具委託書。

前項登記之申請，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二項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有數人時，得由一人申辦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代理人，以會計師、律師為限。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事項及其變更，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辦法，包括申請人、申請書表、申請方式、申請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違反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不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登記者，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期滿未改正者，繼續責令限期改正，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委員邱議瑩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七條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應備之文件一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由代理人申請時，應加具委託書。

前項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有數人時，得由一人申辦之。

第一項代理人，以會計師、律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為限。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事項及其變更，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辦法，包括申請人、申請書表、申請方式、申請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違反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不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登記者，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期滿未改正者，繼續責令限期改正，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委員施義芳等19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七條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應備之文件一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由代理人申請時，應加具委託書。

前項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有數人時，得由一人申辦之。

第一項代理人，以會計師、律師為限。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事項及其變更，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辦法，包括申請人、申請書表、申請方式、申請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違反第三項規定委託不具會計師、律師之代理人，或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不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登記者，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期滿未改正者，繼續責令限期改正，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七條　申請本法各項登記之期限、應檢附之文件與書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登記之申請，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二項之申請，得委任代理人，代理人以會計師、律師為限。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或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申請登記，違反依第一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或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不依第一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登記者，除由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屆期未改正者，繼續令其限期改正，並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委員陳超明等16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七條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應備之文件一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由代理人申請時，應加具委託書。

前項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有數人時，得由一人申辦之。

第一項代理人，以會計師、律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記帳士為限。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事項及其變更，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辦法，包括申請人、申請書表、申請方式、申請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違反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不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登記者，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期滿未改正者，繼續責令限期改正，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委員邱志偉等16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七條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應備之文件一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由代理人申請時，應加具委託書。

前項代表公司之負責人有數人時，得由一人申辦之。

第一項代理人，以會計師、律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記帳士為限。

公司之登記或認許事項及其變更，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辦法，包括申請人、申請書表、申請方式、申請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違反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代表公司之負責人不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申請期限辦理登記者，除由主管機關責令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期滿未改正者，繼續責令限期改正，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至改正為止。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七條之一　公司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負責辦理前條事宜。

除前項規定外，公司亦得委任外部登記人員為之。外部登記人員，以會計師、律師為限。

第二項登記負責人員之任免及報酬，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並應於十五日內辦理登記。

登記負責人員為確保登記資訊之真實，應踐行必要之查核程序及保管相關紀錄。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訂之。

本條規定，於公司登記負責人員辦理第二十二條之一相關事宜時，準用之。
	

	第三百八十八條　主管機關對於各項登記之申請，認為有違反本法或不合法定程式者，應令其改正，非俟改正合法後，不予登記。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電子登記平台，就本法之規定應為登記或公告之事項，公司得以電子方式登載於平台，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應對其依前項規定登載於平台資訊之真實性與時效性負責。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八十八條　主管機關對於各項登記之申請，認為有違反本法或不合法定程式者，應令其改正，非俟改正合法後，不予登記。



	第三百九十一條　申請人於登記後，確知其登記事項有錯誤或遺漏時，得申請更正。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九十一條　申請人於登記後，確知其登記事項有錯誤或遺漏時，得申請更正。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九十一條　申請人於登記後，確知其登記事項有錯誤或遺漏時，得申請更正。

	第三百九十二條　各項登記事項，主管機關得核給證明書。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九十二條　各項登記事項，主管機關得核給證明書。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九十二條　各項登記事項，主管機關得核給證明書。

	第三百九十二條之一　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公司外文名稱登記，主管機關應依公司章程記載之外文名稱登記之。

前項公司外文名稱登記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申請令其限期辦理變更登記；屆期未辦妥變更登記者，撤銷或廢止該公司外文名稱登記：

一、公司外文名稱與依貿易法令登記在先或預查核准在先之他出進口廠商外文名稱相同。該出進口廠商經註銷、撤銷或廢止出進口廠商登記未滿二年者，亦同。

二、公司外文名稱經法院判決確定不得使用。

三、公司外文名稱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之外文名稱相同。

第一項外文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九十二條之一　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公司外文名稱登記，主管機關應依公司章程記載之外文名稱登記之。

前項公司外文名稱登記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申請令其限期辦理變更登記；屆期未辦妥變更登記者，撤銷或廢止該公司外文名稱登記：

一、公司外文名稱與依貿易法令登記在先或預查核准在先之他出進口廠商外文名稱相同。該出進口廠商經註銷、撤銷或廢止出進口廠商登記未滿二年者，亦同。

二、公司外文名稱經法院判決確定不得使用。

三、公司外文名稱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之外文名稱相同。

第一項外文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九十二條之一　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公司外文名稱登記，主管機關應依公司章程記載之外文名稱登記之。

前項公司外文名稱登記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申請令其限期辦理變更登記；屆期未辦妥變更登記者，撤銷或廢止該公司外文名稱登記：

一、公司外文名稱與依貿易法令登記在先或預查核准在先之他出進口廠商外文名稱相同。該出進口廠商經註銷、撤銷或廢止出進口廠商登記未滿二年者，亦同。

二、公司外文名稱經法院判決確定不得使用。

三、公司外文名稱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之外文名稱相同。

第一項外文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百九十三條　各項登記文件，公司負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敘理由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拒絕或限制其範圍。

下列事項，主管機關應予公開，任何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閱、抄錄或複製：

一、公司名稱；章程訂有外文名稱者，該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公司所在地；設有分公司者，其所在地。

四、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 之股東。

五、董事、監察人姓名及持股。

六、經理人姓名。

七、資本總額或實收資本額。

八、有無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
九、有無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七第一項第四款之特別股。
十、公司章程。

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任何人得至主管機關之資訊網站查閱；第十款，經公司同意者，亦同。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三百九十三條　各項登記文件，公司負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敘理由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拒絕或限制其範圍。

下列事項，主管機關應予公開，任何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閱、抄錄或複製：

一、公司名稱；章程訂有外文名稱者，該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公司所在地；設有分公司者，其所在地。

四、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 之股東。

五、董事、監察人姓名及持股。

六、經理人姓名。

七、資本總額或實收資本額加計溢價公積。
八、有無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
九、有無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七第一項第四款之特別股。
十、公司章程。

十一、公司符合一定標準者，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十二、年度申報事項。
前項各款，任何人得至電子登記平台查閱。第十一款及第十二款之標準及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三項之規定，於外國公司準用之。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三百九十三條　各項登記文件，公司負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聲敘理由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拒絕或限制其範圍。

下列事項，主管機關應予公開，任何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閱、抄錄或複製：

一、公司名稱；章程訂有外文名稱者，該名稱。

二、所營事業。

三、公司所在地；設有分公司者，其所在地。

四、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 之股東。

五、董事、監察人姓名及持股。

六、經理人姓名。

七、資本總額或實收資本額。

八、有無複數表決權特別股、對於特定事項具否決權特別股。
九、有無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七第一項第四款之特別股。
十、公司章程。

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任何人得至主管機關之資訊網站查閱；第十款，經公司同意者，亦同。



	第四百三十八條　依本法受理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預查、登記、查閱、抄錄、複製及各種證明書等之各項申請，應收取費用；其費用之項目、費額及其他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四百三十八條　依本法受理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預查、登記、查閱、抄錄、複製及各種證明書等之各項申請，應收取費用；其費用之項目、費額及其他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鍾佳濱等17人提案：
第四百三十八條　依本法受理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預查、登記、查閱、抄錄及各種證明書等，應收取審查費、登記費、查閱費、抄錄費及證照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繳規費：
一、公司章程為配合法令之修正而申請變更登記。
二、因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致公司所在地、負責人或股東地址變動而申請變更登記。
三、其他相類非可歸責於公司之事由。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四百三十八條　依本法受理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預查、登記、查閱、抄錄、複製及各種證明書等之各項申請，應收取費用；其費用之項目、費額及其他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百四十七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公司已發行之無記名股票，繼續適用施行前之規定。

前項股票，於持有人行使股東權時，公司應將其變更為記名式。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四百四十七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公司已發行之無記名股票，繼續適用施行前之規定。

前項股票，於持有人行使股東權時，公司應將其變更為記名式。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四百四十七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公司已發行之無記名股票，繼續適用施行前之規定。

前項股票，於持有人行使股東權時，公司應將其變更為記名式。

	第四百四十九條　本法除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第三百七十三條及第三百八十三條、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五章第十三節條文、○年○月○日修正之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及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高志鵬等18人提案：
第四百四十九條　本法除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第三百七十三條及第三百八十三條、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五章第十三節條文、○年○月○日修正之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及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提案：
第四百四十九條　本法除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第三百七十三條及第三百八十三條、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五章第十三節條文、○年○月○日修正之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及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修正動議部分：
[image: image2.jpg]E )R

& EAR

RATHE

o t+ie BRRE
AL Eeg  FERE
FERERA - BIAHE
1 B8 RAREITHERI

BHREALR
$0F > FRBEREA
FREFFRERA -
KREAFTFEAR > Bo
HEE ERARGE
REBEEFEFRERA

E—MEEH
ZREA  FEEEH
Mtk ML BRHEIRE
=R o |

HAE—FH %
3 A AR HE A e 2 TR
 FEHREZEE=ZA

BRHRE -—RE
ZEXE - BREVHET
%zwﬁk’%ﬁ%i

ﬁ&éﬁ%lﬁﬁz;

Eott4 HFRE
ABBRRE BEES
FFERERA - A
Z B RARRTEREF

C B RFEABR
2k FEBEREA
ERLEFREFA -
REAEHBAG  #4o
WER > EREREHE
REABEEFRERA

¥ —-HEE R
2 REA W BERABHE
B4 - MBFELRMRER
= K

BHE-R- &
IR AR R A e 2 PR
AP BREEE=ZA

-]

AP ugg -

= S$HBEERE
FEB=+E24&A
ZrBEFEFRE
BAEBRGEBERF
RESEESZ—
R -wBESFEE

R 2 A s £ N

Bz A EWE - R

EXNBERER

PHELERSTE

R-RARBEMA

¥HBOHBRAEZ

2 I EER Y Lid?

BEHRMAG &R

EHHELAFE

Rz EAB HBRPH

B SF » o3 H R

AR HEET - B

(F)~8pdlF - a8

Gk S T KX

wEoiE WRES

GHEZEALBAN

BERRELP -
BERSFRE |

RTREAERARILLT

+maEEERRKE

ZEH  HNERREZ

W7 ThoHFL

HRAEBEEF
ZHRE .

g  XEEZRRR
» BURAFBLRREA
HEBIER - 24H%
AEIHEAREES
SRS ERRE
ZEE BRFERLE
REFR HERZ

-
- Y
s

[ )






[image: image3.jpg]ZEREIRFIEEENE ¢

Rl ARZAARYPEF A ZARBIEARRGHAL
(Asia/Paciﬁé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 APG)& & * # 4 T EE®E
BHANTRTBARLETS AHHARRIRRE  £RALTAAR
Fotofr— | WHEXZIBERRFEE ?REAR .

e | |
—  BEATEIEEE  BHREER S EE - BEIER - NEREHSHER
BN - BMA SIS S - BIEAL (AF) BUE - HEATRUSTARSEEE
m&%%@%%%&%@&%%%2¢&¢&
= SRESRRES ARSI SRR - HOER TR, FE - HEA
AEREERDREFRECRETEARN  SESEREE - EEA - EBARKSETERT
RSB RRABEEETE A+ B R SRR RS AR SRR TR
- BRI IR - ANRERZATINREERS  RENRER  ETLRER - £
Mﬁ%ﬁm e - AT  THEAY -
= BRIES - (RBRAT ST - TEIMAR - %FﬁﬂZ@@&ﬂ% ﬁ£~%2ﬁ@
BERTETEE - TEBMECIELTS R TR R - RSk EsES
BREHETHE - PEREH XTI - DURBICERAEN -

READ 8&\/ “@éﬁﬁ?bf

BEAC





[image: image4.jpg]aa%% + oz — X E SRR %

& £ B X

>(

3

OO B @ xX|® I
Bot—z—  AFIER — AR
R RE R T TS B
BN EREERE ' <——)2%mAﬁaﬁmm%
£ %EA&%%B%%& B B S S S I
BRBRRSREEETAZ - BRMLEEARIER - X
TR AR - B ResEssT hEa -
- HiES B BRI BREE ERHATCITHZ R - 5
HHE « BOBYESTHRE - 1% LEAZ (AF)EHE 5
BERHRER L GPREE EATEUET AR
BB E B - DT MRMEFREEANEE
BT P REEHNEER RIBEZRAFE - |
HELKNTE - HEE— (D)BRBERFESE -+
E{&‘E#x:/\?a‘} :rﬁmz ﬁ AHE—E ETERAE I
| 2EREE - QEEREEE] BT HRERN ERET
..M__&j‘lﬁﬁﬁ  thsk R FH - BEATHER
EEBREEREY - | BERBREEREIRE
E-EERTEZR HHER  EREERCE
BRIEE - RBZHER B EBRABEARREE
® - BEAZEE - —F BT AR RIS
B AT EE - TR i Tl S 4 Wk
R BE - FERKRE RHAESIENRR  REE
- EREEIAE 8 FREEHREEREEL
THZERRF  ARR | HERTE -
1t S T RO s ; ,...%%ﬂ%ﬁﬁznﬁ
P REERMGE®S PUNBIEERE - BEEK
WEZ ° | 8 EFLHRER 2
 REE-EEERER REESE  FE—ERE
BRZRETE « B R ZAT » THAZ -
T EWAREEARE - =« B EEREEATENR
BYRKES  BREA o MR R R
Rz EEHFERTLET | REZFHEERERE B
ERE+EFELTERE - 8 B IRIAE R
ERGBEANUENRKE EEREGZ -
% BRBEFEMT+E PY - R METIRNEE) - RS
TR EHEETUTHE SHHEAN T RERRE
| -HEmEcE BBE EHRNGERERES ; I
R






[image: image5.jpg]ABBR - | RAEL » KBRS

BB - R 5 — I ST » RSN » BIR
ZRATFBEREERR RAZEERFIF - Wk
W - | SR - A LA

| RN TR -
B - REIUER S AR
RN RN

% - R E R
BAOATHE - BYHKE
R T
AT 2 ETSE - BRLURE
SFREHE - WRRERTE
ERE TR - fEF/E
o ,






[image: image6.jpg]S AREERERSE A HBNAEBEER 106 £ 12 A
2l B ABBHFRAZAEBIRXBEELR » LR LR B
¥ HEBROEERREERSE  $HBRDDEFIEXBLEE
RXBERE  QHAEAMAETSE  BUAGRE - Hnb e
BRYREEAESAZ AL ERREREEEHRZE
8o AT ERE BARBERREXE ITIHZ | 2ARXNE B
BEARSAAGEEERBIAANA  EHAARAARBATE
2k EREEERBEX  AARKHZTRER L RETRAEN
AABHLZEAE £RTZ 0 BOALREEE BBH ARG o

BRANAEELRAIRARRHERETRELZ B XS
% BEMAKEEEREL L ERAEARNLEETHLELR
§ 0 AR RBARAZA GRS EEEE A TA
AEBEEREXE 173 M2 1, BER » AL TEA DR AXE
B REREC o ABAE T RENK -

R
— RAZERABENE SR RER  READ 2SR ES

WAFTNENEE NI BRE > BRREUNEFGZELHRA XA 8N

FIDBGEE I BATABRRZERGBES R4 ENAKE 4 BEAR

3 (l/q)%lﬁ'é%7ﬁ




[image: image7.jpg]REFEFHBELAERRE  RRAATIRRRELH > L ¥4
SEBRREB %Zf@]?}\a‘ﬁ,f{ v ,?).Li.'fei'*ﬂiﬁf'%iﬁﬁ BHEXE 173 #2 l" %p
MTHA OB TRNORBBERRHZRR  BRELEFEAE
FEEQEERMPFHT > HRXEH DERMNIAEE > WHFEA
ZRBABEEM  BHARRZRRTE BRI BRA %
AATAABERRZEBRELE - '
S BERREXP TRE, —FXRARTREAARNE  BLRA

CBR L 2B LR S~ ABR o BITHE & A R R AL B R
FlegPldE > RESHNERZIRE  TAEQXALBREBENEERE R
%i%rnﬁzi¢’ﬁ*ﬁ%r&ijwﬁ&ﬁ£§&%%%#m
CH - RAERSEARE  RAANRE 173 SO HBER - ER
B AR B B EERAXE 1732 1 AR TBEBRR

FARR— AL MR EARBNR S ERBERBREL » »

G

AEEXTEMMFTIENT  REEZZERRBSFCEFRR T2 n
e BEA REBRMEEILE KRR - AL B AR
%ﬁ’ﬁ%%%%ﬁ%ﬁz@%:W&%%%ﬁﬁ’%&ézﬁﬁﬁ
'%%%ﬁ%ﬁ%’ﬁ$ﬁ$ﬁ”%ﬁ5%%&@%¢’%%&%@%
e RF AT LR IREEHE o

K8 TRR) ZFHEBARM Ao AL TRABRASETHA

@Y B-FT2 0 AREAKBEXAE THE ORARORR

5 (%)%2E’;He7i§ |





[image: image8.jpg]in

=)

BEHBRMNZRR ) X TERR ) EREGAFN  EFRWEXA%E
173 450 SRR B ERABE G LAT 0 B T EE— 0 B
@z@ﬂ’ﬁ%%%&ﬁ%éﬁﬁizkﬁﬁﬁ&ﬂ°@%’iﬁi
BT RBEHRA S AEBA EBATEBRALA ARS 0 AR
REFCIHRXEEIERMEE WEEZERREGE  THELE
RS KRR ERFE RN EHEE A AT L5
@ﬁﬁi%&ﬂ&%%iaﬁéﬁﬁo

AT 173 42 1 HNFRBFRRBEBRREFTE > RRH
EERMEAEEEH TR
REEEREEIXF 1732 1 RBEAEMTETHMESH TG
WHRAGEAEBRUNNEE2 LM - PE2 > BUREREZEEH
ZHde o Bt B ERRLROTHRRS  BE B ERR TR RS
&%w%ﬁxﬁ~§%$@#@%ﬁ@%n%$%’%ﬁa%#&ﬁ@
f%%%@ﬁmm%%m%’%iﬁﬁﬁﬁzmﬁﬁﬁ’ﬁ%ﬁﬁﬁ$
BRBGFNEARERHUDAELELERAE  FAUBRTAMSEL
BREBRET ARG LEABTEZBRINE BHERBARNIE
HLFRRE  REPELAZI/MBLE BHALRBLIEEXREY
EHAEY - '

R ERBANBA > BB TREEEE TR

HMBXT BHEIGEFZBHRISEAIBMAREERETCIER

3(%}%3E’%?E





[image: image9.jpg] REHEZER RANMEKMARLNGA - KiE 0 EELFHEX
I3 42 | EREEBRELEREGA > LA SCALHETHLRER
ﬁ,mﬂ%ﬁﬁ@ﬁﬁ%?@%é%g,@%%%&azﬁﬁ@%o
hEz o ESERIXENRRLNSGELEREA  FELEXHLE
CBAEBLEBRERET LAY EnGHBEATHAERZG N -
SRR E A3 M S AR AR L - B A SRR &
FRATERERA  REEEEGEXE IT3 KX L HRABARS
ERABHRZSHRA-RE  BTEMRABEESHARE - Rk 2
@%%i%%%@%$&@%?%%%%g%ékzﬁﬁ’uﬁ%%

ENERTERRLDARBIATEEH A -

PR BRAWZ o SbRIGEABIBRIL NG BRI RE S » RIELE
EEXE 1342 2ARASFERLREEFE  RARAAE
BAK R 0 LSS A o AR b E A 0 R B AN
AAEE ERERFRFARBLIE RARATRILE - §
EAFLA  FEERSE - LTIEA DB ARBTIREMFE D
AREREFETEL RECEEEERI B EERH R E Lo

# o AR B AERE AR EBE TR BEL$H -

3(%)%45»;@75





[image: image10.jpg]'3k TH





[image: image11.jpg]NEE 132 14

EXEEEER

B B OF& X 106.12.21 BRIk ® 88
% E # 0X
£F—-Btt+=thx— F—dtt=lfz— — - BEEEEEXYT "%

HAOHEITRALHEBFH
BT ZRER - FUREBRNA
REFHFRED BT
MUHT > BITBRIRRE
e ARMBE-FRE

Z R3] o
AMEMR R REZEH

o BE—-BX+TE4&E-
BEREZBELKERP S
Z AL EE

- HABER R —
R R EMGAL 2 HEH
MR o

RIEF M A 45T 7

Rz — -
— B E B ARAE LA
BERRRETFA

Z R BNEE R ASL
B NEX—MELHA
LEE -

MIEMEASELEE
A BEHNAREALER
HE -

BE BRI BES
FHBHZRE  FBAB
B R EEEE G o

AT A% R AF AR 2
E-uf—-axtakEo
BRFEZIRFLERERE
X AFRABE o

2 —HzEEREH
B RERAE > BAR
£ HNERBESRX
oo BITREEZ RN
F-RAREMEASL
BZAEBIRRENE 3
B-HABRESHESL
847 T OB a8
BN EBEELAEE
Wik B3Rz RE
HEGARITES
BRRAB YA R B R
WmARELZ B SR
B 535, -
S S~ BB R EE
EBIEBR M A8k
 HEERBERREE R
REBEHE BR T4
AkE P FGRBRERE
RERBBRETEE
WREZITE  PNEE
FTHEBERREZER
F o BBEMET A4
BE  AREEEEHE
XE 173 thz 1 i
RBERRBERLE
e BARAEEMTE
EHH o Bz X FEE
RIANEZEMRF Nz
HR O BRRERMERRE
BATRAEZAAER
Re ENBRBEESX
PHITRE E TR P
WHTEEELN 0

i

3(%)’%6§’é%7§






[image: image12.jpg]BEEFOALEELS
iR AENAZRE
AT S

3(%)’%75»%7:&






[image: image13.jpg]ZESIE - LA - BERFEE:EE

1% E ik

RATHX

Eie NEAVEBRIL PP REZTLRE
BRESHHEREE E2HUAFRLHNEH
» Radbk »

NERAPH RIS P AR BRS
Bg=+aR  REEEIGELREZL
XA -

M_BEBEEIME A FPREIETHR
MEZ -

Btk QAFHRAARZRITAR RET
HEEHRE S AABAFHRLBLHR
BBk =+aN RESFHGELR

nﬂzi#

NEE TR

e EgRE

WXEAE  BLALE

AR EHFEIME AT RETH

MEZ -

F+—hz— RAVFTEBRBIRENG
HERDP T2 BE  IRBREEERR2

BFRAETHZ AL :
— N REEZEERENBRRAE
1B -

— BYBEBRANE2EFERBRREL
R XMBLRG

Z R -RBREFZEETRHMBRRKRS
FABERUE BERZ >R
ﬁi$€ﬁ°
~NE CREFZEFTRENMBRL —
RATE RFAT 5 R H -

ot tkz— FEARBITLIARNEZIR
HEwt I ONBBRRLEBRNIETERS
AZEHBEN PR EIERMREXEFR
wte BRE-_A - BZEREEHZ -
PREIEBMRBNTEEIEHMEHE
BEME—EEN BETAMESHEL—
B2 AN NGB ETRZI IR —I -
BRAE—ARE > BRAINEETRENT
EABEBZ NI BN EFABRRHERE—F
AR EBEZAATEE - BREFEEE
BREXEFEF _EARETEAUTH
& - PBERF -tz BB T4
pEIR o
MBRLBHTESEAER Awb
EBAEMBEEE  REFUTHEBMERMN -
HEIH IR EREITEARL AR
TEAUNTEHS -

4 )






[image: image14.jpg]| F—RBEEXBA GIEHLNERE
FiAEHRIEREZ A ARAREA - ERERZ

BERBYREIEHRHEZ o
RASEANFBARIZNI AN FEE

BRAAME - AN AN IZ NG LB

AY ax

IHBARGEEA P REERHEZ

o

Fotothz- RELPNZFFHHRAAN
B2 AB LERRBEALETE
ZEARTRBEEISEAS W B
EhFRAREEHER CHERARNE
+ RS- ERESEHERARBEER
AN BHEHELS -
SHERATALRBHEBEIFLTES
BAFTH RENAZEFANETREL
FEER BT REIERMY -

PREIERNEREE T ARMS
RA BRYEE-—BAULEEAUT

37,
=
2!

b

cHREAREE  BHREMEE =

—%%
ik

Btz =

EARLTEARTHE -
NEBERR BB A
RBEREBETHEEIREL TR TS

 BR=Z+BARETFEEHNZ -
pE AR CBERRTAREAZSY

TEREHRNEEE R BN BARNE
FREPLENZ BERAE —F -tz =

Z R ° '
FEREANZ AR RERNEEELE
B FESRABRRN=TBRBNE B

ERBREFA * RALR -
NAEFFRNANBRETAR ER

MoBRELE ERMEBR—EARLE
EARTHE - BAREABIoE B8R
EYMEB-_B AR +EAUTISE

Fot—thzw REMPNZEFLHHEFERK
REBRPAFTEXRBABEERZAT
CRBALEXEIBERREE MM -
Hyit b hrEMmMir -

4 %)





[image: image15.jpg]o4 (W)

Bt etk HRIEALBAT  BEEL
EEREEA - 2BEX A RAREITER
%o

B EEABR RN > TAGEREA

LTEASTHRERA - REAHMAL > 15
AHER R FEEETERRETERE
BA -

YR E-EXREAA  BRLBH
Bl MBS ORISR B -

HRE—B B BRI A2 RH
 ABHBEEEZA -

F=+H ATHEFZ—#  FHEALLEA
RO RAEE - E AR

— P RABNFHHEFREZR &5
RARER > HEAPIT - SARITEE -
KT E -SHNBBRIBREERABREF

S BRBKR-FE -REFEESAMR
M —F A L2 HEEE - HEARPIT > HERB
ARE > SBTRE - EHMBHIMEE

R —F o
E YRR RANIZR BP L Rk
R BAPIT  SAIITRE > ZIFTE

2 - ZHMBHIMEELRBE_F -
O SRAZELEREERBAHEEER

AR EX b AN
E-ERRBRERERK RIS
N BITHES RBBTRES -
£~ KW TEH AR -

F=+4% FEFGEFZ—F FELELEA
RO AARE - THRBE
—~FlaB LR melapA LR &5

FHHRER BB G RBRFH -
S ERFER-FE -BREFESH AN
—FRrELE BABMBHRE-_FF -
E~ UM E R BIEER  BRA
B R FH o
W R EZEL  HkEHE
ERAERGERERYAREE -
N BAITHRENDRREITEE F -

F-¥z— RHNT

Bzt Atkz— RBEBREHARNE AR
BMENARAGRG BXAHBEELIEREZ
BT R R3]

AEHB-RATEY  RIEAAXFE
FRTEHBENERERATHALEY
Bk -

AEBHEAGEY TR FR

3

4 )






[image: image16.jpg]—~ - REBE BRI TH R LEZAAR

PE o

S BR-REEESAA SR ERES

RABASALE 2 FRA -

ZSBEREERE

W HEABRBEE -

B~ REBEEN - R RoBWHBT o

KRBT ARAREGTRBEE B AR

€~ RE BN SRR - |
AEMBEZFTRE  GIEFHELAY

REFBRENEERIREZE BREHR

EHamad o P REERMITZ -

FE2tABFZ DIBNERITRE—HR
BEAECBY P RETERMAMNET
s o NEEITRF ARG B NE > BN
NEREZPRLELBHCREZBES -

NEFEARROCEITRGTRRER
EXZ_ALBRRERBRZBRRET REFK
REAMBEM2ZRE HadTe »nE
RYTEACEHESARLRENE %2
HEBBATARNE -

NEIREE RERCBITRT R AER
ERZALBRRABRIBRRE AHFR
REAAHBERZAE SHREER HE
ARG RLENEzwd $EAHFE
ENEZRTERNE -

EAERE L SRR E LA )
R e a8z hE BE
RROUBITROEARBEHR =190 _R L2
BEABF DABBRRRAEEBEHZEE
2 o

B +HHMEZE DNABRANLBTER
ETIFLSF TV Y PO RS
AREZLBREMEAZRREBRSR |
BERAAEZ LM

40






[image: image17.jpg].%”+%ﬁzw A?%%%n#ﬁ‘ﬁ%ﬁ
BEBTHELEREE LRI 8 \& AR
BAHZ
g By Ex?i#é’é o
ZCRATHS -
ZHEEHSE -
W LTHRFERREEARS
EDEAMAEMZAEHE
HNOBERAEBERZFE -
“BABRANEMERZEE
NEAEBRNERFITRNELXEZE
SIES o | |
REAFBHEEREAT-RRPFEALGTE
HmEEANZERARARER - |
NEFREPNBEFANREIAL
GEFR HRARBRS - FHIABZRE
RAEFXRAECBETERD P REFR
BT o | |

FETAKZE QABEMGHULBEL
mg&_bho
MEBEREZNE )@@%

— QR EBER-ERAETEHZFARER
B EERERMSAGRRTATRAY
E R | |

o pE X HELERESKX -

ENAEBHEAMANENGANEZE

Ao
NEFHAE = 75’7]‘:?3?-#5 HoE3R

g -
Aﬁﬁ%zﬁ%Wﬁ~%ﬁﬂﬁm&ﬁ»

SRR S Y FONCE Ay 3 1

BHRREBHETZ .

o

Bzt Atz QNNAEFAERWALKE
NEREBRBREF R ZRARE BB XTER
HE Am%&ﬁ%~%ﬁ%%% -¥ 7L Lk
AEARTIE: M mAKLE 54

%%%ﬁﬁ&ﬁ.iﬁ 5&%%%'%

5

4 (1)






[image: image18.jpg]ARE+E AT S  LEOLBHE =
PEERWFELBHRATCREE  FELR

<]

F—BEAE ARFTEBZIBRR BETE
BEH ﬁi%ﬁzﬁﬁ » B E v+ A
ZIHRE °

AT EBZRAMENEETH IR
R8BI - THEFHZ -
R~ W R B PAT E IR R AT

ER#E RXNAZIFLRMER-F

AL E AT 4L BRIAEB - HRS

ERE BBRREEAMEFOE LR =+
BAXTHE -

FoBEAG ARTEBIRR > BFTRE
EHRERH2AE BRAZOTAKIRE

]

F—B14H BECHFELRT EFRKE
SEHEoFABZRE  RELEEEAM Sk
AME O HEARR BARRERRERE
BEHLEE -

MEAM ZARRERHERELTH

NEARYE pHAR—EA KR ER
s A AKE o

| e e DAY S e -
FH B+ BB tEG H-
BEtithz— B-Emt+EE—BERE
—EwtEBE— ﬁzﬁﬁ.%ﬁ&Aﬂﬁ
R

E

HARNBEAE A+ EHE—

BRE  BFELERERBREAZIRS AR
B RRERITEE  RENAZEEE
EFEF—SARE+EART AL - BX
ERL L 2RI AR SET L LA
EARE-_TEANTHE -

F—at+#Hh BEENFELT EFERKE
—HTABZRAE  BRELEBEEAM >
SRR 0 HEAR

MEAMBEESLE— @ﬁ*&mﬁé%
» BRI o

F_B=t—H(EE-_B=tEH 8=
+EERE B EGE—BIRE N
ERADEAZ -

%7+t BRAE&2B % BR=1
BATE4 SRR R - |

BRRABERGZZE BN+ BN@LE

BRe | |
AHBITREZNIRRECZEE

£

¥—att+1th &i%@z B =+
HAT#@ 48 RE  HNBAERLLKRES

BA=Z+ BT n~gEZ - '

BREFTZIEE %%+E%ﬁ#%

BR %%ﬁﬁ§£2%w% Bn+38 |

1.
ALz .

 BHRE+ B A RS SRR MRABERZ

(%)





[image: image19.jpg]BE > BA+EANBEERE -
REBRAZEF G LBBRHEA

BlEf  BREFHFAABZ -
BEIBEEF BERA $FETF -

ERAREREZ AR -2 EE2 RE

R AR FEREHT BB

N AREEE AR S0 2

HRAE—BANTERFE - BRERZIFR B

EREFHPHBRERALEIENE  F4F
DB ETENEEENEEE
ERBMIL AT @ BRBLERH
B i 4o o |

RENN2ZEE BRE—ALE =7
RABREE R¥MEF—EAULEER
AFHE -2 DB REZNE bk
EIERMAREZLNAZEEHER —Tw
BANE-—Bwt+HEARTHE -

NHABITREZDIAIREECXZEE
BRZ+BWBrERE HNEE a4
BEE BERw+Zadz  2REAT
BE2ZNRREEEZEE > BN+ EE
MBLERR  HAHBFERLBREL R
W+ BEAEZ - ~

BB ANLERBAZEFE  HBpE
BEARELE BUREFFXAZ -

BESBEEF BEREAEZEE
NEBE oM TERXE-EANTEER
—BERZFHE RABEFHTHE R
FUBFEBRREL - o

RENN2EF  RRE—F - FoALEE |
HBPRZIALE  RIFEHF—EAUL
BEANTHE -

B—BAt-hz— BRECHEELZE
o RERREBENGE ZBMAME
CHEFRLIIZ AN ERAZEL X
BB ERAREZ BEHEAA A
Led BEH—AEEX -

NEABITEREAR  ARBITREN

X BERR  ENER R BESTER o

HEFEEHRMEZ -

BREMAER  ERERBFRR =
HREE BB FRRRARBER 2
ERE-ABEEE  #5HE -

F—BANtTffz— BRAEBEFCIEF
 RERREBEAGEZRARIMIE
HESEUNZ A EHAZEE 2K
BB EHAREZ BEHEAF _ANL
B B AREZ -

NEBIATERFRR - A ECH e
TRERBEFHRD > shLeE

BURRERRR SIS B EHRE— AL

EER o BEHE -

E—AANTE BREZZEEFRERE
Fiko REA S FERIBRCHRERA G
R RIFB RSBz BRZTEN HEZEKR
B B R o

F—BATAHE BREXIZERFRERE
Fik o BRFAXFRT  BRAFEREBX
BALZ+ BN WHERMSE LR

B-Ght4 EFERTLEH BREX
LERRBREZRE -

¥F o2 ERMNBAL B2 E)
SHREWN  L2ARB2EFT HANAEE
B F EEAFRERZEF A4 E

¥ —BALTEH EFEITES BERRE
SERBRBRRCZRE -

$Fde s BRNARR  ROILRE
W ARRBZEF > MR ARMT |

G RERTREXEF > ARKATOEN

406>






[image: image20.jpg]mERTEE LT
A2 R AB2ETF BRI B
BT HBRAREZRATRBEE ANER

AERTERE RABBEP R BEAE
SRR EE BN aBEZE -

TEE  REFE-

E—-Fhtthiz— BEAVSLH BE
HEM PSRIBLLAEFH  BBERAR
HIA o DA TBREB - HRSIES -

NAERATERL BB BBRRIEL

F OREDAZEFERMER _E Ak
FEARTHE - BRAB - URRELE
PR LSRR EFOE AR LT F T
T - BAMBIREZNE  dESE
ERANREREZDNZEEFHEHF —twE
ARE—BE+EAUTIE -

F_BEX% EFELIR¥M BREAERA
RES BEBFREFZRF HBFEF
BEHZEETZ -

EFEHNTHRIFR B FAAMEA

EXrAFMSHRE BOEFCRENE
BRZEENE B RFwARRIKIERS
EEABEARM - NS -LEEE
ERBRAIROBRRCAHBE S HBRE
RIBATZ -
AR B R AthdE -
— REFEAEHRBRGBIEE
—FE2 B FEGRR-_ERNZH
e
S BMPERN R ABREEEAMES
 AMBHEE -
BBz BERATHIRAZ—BZ !
—FEpeEh - REBEFRRELH
BABHERBZEENE -
N EFrABE LA MBAEDABRITR
5% BEEREEEBEL -

P ARBaEAAMZEE  TEA |

F-BBBEZEEAN -

F-_BENK EFEXRBOBRAEIER
b BEBERIFIHR  HAEFS
FRZFETZ -

EFHNEHZIFE FAHFHENA
B BREXREFERNARASAHEHGZ
EZRE -

E—Btt A F-EATHREAZIRAR

s R —BZHBREAZ -

4+






[image: image21.jpg] EFERB-BREE BT BPAR
HEEEEANE S AAEEER Ay

XEBAER BRLANCHBLEE—Y

AR RAE - |
AGRAELHEATHAEHNEZITER
BARRZ - | |

FoB-twmis SEXEARE BHA OB

BB ErZ— U LZRE FRERE |

REBAABNAHQNEEARER D 2
LEAABRIERAKAFARRALTHDL
GEise DAL ES PE EL- S 2 Tk
HARTARRNS

ERABFWEZIFLKBL =18A
ARARTH HEZIRR  FAHNEHLG
g EARANRD -

BREREGFRGEELE  BHEHLER
BHSIBEERAISE  FRBAKEZFH
RN ZIER  REBEZIENS 0B
B BRASABRE  BEERFIHRR
Hpns aBEzE -

BRRERAGEHRERACTD > RIN BB
MEFEARTEANTY S50 ¥ B0k2
BHE  F—EBIRENTEMHEESE > &
BERTOAEFLETRAZ —H8kZ -

BRBHRELE  MEABZEHANE - #
BERRAENGERLEETRFHLAEER
EREEREFELHDERABRZIRE -

MEBRERAEPITES -

| F=B-twtk SH—F0L - FHOPTR

HRBEFZZUEZRR  FREHHF R
ERALNNHEFRARD -

ERABFABEzFRaL =+ BAR
RAWDE - WHEIKRR  FHLIRLHED
R RRRTRE  EMBEKEZYE B4
RFZBR  REMEZIHER . pEEGHF &K
NEZERE  RHIER  HWNE ARA
ZF o

E_BtA A% EBEREARERNIEHZH
AT BREHREQAEHFAMBRA &
Mo Pk RA YRR BB FREFE
REHAFRHRE -

EEAMEARER  FRAELIL®
e~ B HEHZ -

REE—BRR > RB HRIBLE
BARETAE RELANLZEFLERNE
Bo_EARETE AT RE - HRBEE
VoS ERE  BRREENERWE T

40






[image: image22.jpg]Lo FTEARTIHE ELAMBITREZN

o hHEAIERMEARRLNNZEEHE

ot wEANE-Fw+E AT HE -

$otwmti BEXBEAVLE  HAECE

ARBHE 52— L2 KR R E

B FERRALLEM  AEFERBRR

BEA RLBHEN - REQNEHRE >

HMERH BIXFA - BERHXMREH

EBEHAREAZRERE LGS
CERABEBRRE -

HAMMEAZREFRE WRRIEL

Th% LRERAREERGLBERRE
FERMEB _EANLTEARTIHE
o BRBE - WarRIERE BRERI
EHFOBEARE =+ BT HE

Foawtask #SE—-F0L HFOBT
BWEBBELZEZU L2 RE > BEEER
BRKEA > BEQXNEHRBRAMETGH

EREPMREAZRYE
TERALZEBRRE -

HABREAZKREF SR~ EL A8

Fiht REBARELIRGLBERRE
> EMER_EARLTEARTHE -

WhLEE 5

/%“1/\(7/4/4

2EA

Astd 7

£
% 757)






[image: image23.jpg]FEFIEIEEE -

EIESR

TBERA

BRI

Sk SEEKZR
A BRI RE RS -
T SA RS A
B B R e
Bttt gk
R BYEARRIEE -
AFERABRRELL
AR R ER
PR ER I8
LEEEEHETUTE
Y
HATEESER AFRE
AFE A2 3% I SR
AT EE= AHELLAT
RIIRE -
FREBHARER B
EHIBAT R T ER
BRI L RS T -
BHEEER] » ERAMIE
& > PR -
NENZ B EEAN S R
ECRE L BE &
REEERAEE G PR
ERRIrEAEE =
B\ S SR SR
BRI EEIE RS -

FAK ATERZE
K BERR TG
T DA B A SRR

R SRR AT
SRk E R

R REHRREEE
NEABASRESFL
THREEM - PR BRI
HRETER A BT
LEEERTETTUTE
&
HATEEER AFAR
PNt
BATIEE= AR AT
ZIRE -
SFTEBHIRERER - Big
BRBEAP R ER
RRfSH R B R
BHEEERT » ERMIE
& AR -
NELZ R SHEA S
IS B - A
HEER AR ER iR
IEHBET -

FAkE ARRKRZK
A BRI R B RE
1 SRR R S R A

R SRR EAATR
BRI ER

R BERRREE
NERRABBIEN
TEEIER - IS
PR AT
EEERHETUTE
'Y

HATEEER AFAR
ANFERE R RS
BATSE= AELLF
REE -
FTEHAREER B
REBER PR EER
AR IE L E R B
BHMEE R ERFIER
T RN T
IS IR
REIZBLBEHAME
EHHAREER  HIREHE
PR R EE R
B IRERET -

BEA: iﬂ%%%
LA {ﬂ@% | %M

r






[image: image24.jpg]ZEEBRFEIEEE

Bk DABKZER BREATRES > fRTEA RTINSk R O TR R

WA

ju

HRAFRER > REGRRLKDE > 23 8 FASRES T HAA © HRRA R4 HH
EERIFEARNL_BETEARTHE

FHARNFH > QAL FABRLUMARFREAD AR ABREZZRE -

F-RABARLE - SRERN BT R E SRS KB L LR - A RAETA -
EARERBEERNRMRECHES » RALR -

PEHXBIBZEMBRFEFEREBRR I BRAERE PRETHRMER
HEBEERE  RENHEAA LB FRBHBRS » FERABAF SR LLAREY
$oAHERANBRZENARE A B EARLHRAE - SHRLHIRIFRHRANE
FUA BEADE SR FAREBAZANRAEL  FREEBHAA RSB L B

ARBEEHY > HRBEBFLIBRZEAL N BRFRES > FIAPFAGN ARB AR
$HRE ZABGEHNRE AERBEXT -

BEERZER KAXAHFTYRRRELTHIERAA  RBELALE IKE4HZR
AHER BRARELEA B EFLEATTRLRAUBGH R BT LA 2 A%AE
B2 g pEENBEER h—FAEH BRIRIRA R LONMREREELANE
F-MRBRRALEY  AELBELFHATETRALET LR EREFTORAAT  NIPER
HEHAABREFRAIGEF U -ALR » 3 —EFHETHA BARRSY - REEL
BREBBBRATROMSEHZA BT | ABREMNER 255 2 4RERBHLE—A
EFEFR ARG REAFIRAERAR REAANEFHR - BHAT > EERE
REHRRZZEFR ABREF € R AEH LRI HA  EFRER QB EEETRA
©RF 3 FEEFELAXME—AEFCRA  BEBHE LR ELEPITHELH R
REARRBEERAERHALNBE $5 > FBRAZRA > BEPAERPR B -
ENBAAHPIERARHRIMELIEAREE B LATSHRLE R I HITRE — R
uﬁ&ﬁ&ﬁﬁ%%ﬁ%ﬁﬁzA%ﬁﬂ_ﬁ_ﬁ@ﬁ%ﬁﬁtﬁﬁj§#%~ﬁ$ﬁ%mﬁ
AR AFAARXE AREBATZHED : : B4
¥ IBHAAR2EZFRAPE  REARRLEHASE > &&*Miﬁi%&ﬁ_%wi
$EEBEXBSAFR FELRATRHBABZ PR EFRNF AR SB L L B -






[image: image25.jpg]RERRESETHE

NAEF-ALT M -BRF B MM IAREEEHEB L

£ E & X

T

# Z

E—EELt=Z2—F BHEE
BITROEEEL G
R BUEELHE#RS
ERER FREREEE
SRR -

ATEFARBH% T HH
A BRETREEZEH
B BRLEREMERE
THE -

B-IER R AR A
B UBE-BEATABE
HEE = IHE R A PR
ZRERRYE -

\

— ~ EHE -

T EREFEAEERTER
(I REBEF B R I >
HAFZRERREEEH
R#EEZEE  REELF
RN R B SRAE S  E 5
BR - FEEGTREME
C R T EFRERERTE
AR R R -

= - FPEERITROMEGEFE
BRI BEERE
RS > REBCRAT R A
Bt - FERELUAIRE Ry e -
HTHE  EREZHAEE
BRBRMEE DB
BATAREZENE=E
EEREEFR R R E
» DUH:F -

Rl

ELHTRC R BERA
REEREGH  BHRA
H BT (A FR A 3R
2 - MiGHE - HeE
ke (8 A B RHE & (R %35
e

HIT TR A 14 fl 3R 42 o2
EEPREERMAES -

— A -

I RIERERC R  HE
TEABRIENE RS
DAL - e
BB AZEAEE - B
WA G A R REA ST
REEL - FHAJEEE A
BREGE > EEEELE -

= BERADGERRELE

BRENSIR SR IR &R A A
AELEERESEREE
Oh o TR R AT EEL 447
TEEMFIFE - BROAGE
A E A B RS AERA A
R





委員周陳秀霞等附帶決議：

案由：針對公司法第九條條文修正，將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列為應撤銷登記事由，以填補法律漏洞，並維持商業登記公示效力之可信度。前述條文修法通過後，經濟部應就已存在錯誤登記事實之案件進行清查，凡登記事項係基於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違法行為，有虛偽不實情事，且經法院判決確定者，因該虛偽不實情事所致錯誤登記於撤銷前持續存在，自無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之適用，為追求真實正義論，要求經濟部於公司法修正通過後一個月內，無待當事人提出申請，經審酌案情後儘速依職權撤銷錯誤登記。

提案人：周陳秀霞

連署人：廖國棟　　孔文吉

主席：所有條文及修正動議已宣讀完畢，現在開始進行協商。
第一條及第四條行政院提案條文及各委員提案版本都一樣，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版通過？第七條因為有不同版本，予以保留，其他條文等到星期三再繼續審查。

孔委員文吉：第一條及第四條要通過是不是可以再看一下？
陳委員超明：請經濟部解釋一下為什麼要增加這一項？讓我們了解一下。條文內容都一樣，我們知道條文會抄來抄去，第四條第二項：「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請問什麼是「法令限制內」？為什麼寫「中華民國」而不寫「臺灣」？你們一向都主張「臺灣」啊！

主席：請經濟部王次長針對第一條及第四條一併說明。

王次長美花：主席、各位委員。第一條增加第二項「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條文用的是「得」，也就是我們將社會的企業責任納入法條中，讓營利事業在做公益事業時不用害怕會不會有非營利或損害股東權益之情事，若確實符合公益事業，也可以讓公司很正當地免除這樣的擔心，這是我們以漸進式將企業社會責任增加到第一條第二項中。

第四條增加第二項主要是目前法律規定外國公司需經認許，我們這次修法將其刪除；也就是說，外國公司不用再認許，在臺灣就可以設立分公司，除非法律另有限制，否則他們在中華民國的權利義務就和依照公司法成立的公司一樣，這主要是配合刪除認許所做的修改。

主席：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第四條增加第二項外國公司，請問中港澳的公司規範如何？你們要不要也照著這樣的方向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或其他相關法律之下規定中港澳公司？

王次長美花：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好像是不用認許。

鄭委員運鵬：第一個先處理，它不是外國公司？

王次長美花：對，會另外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

鄭委員運鵬：好，這個你要確定。他們會不會爭取類似或接近第四條的……

王次長美花：就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怎麼規定。因為這裡是針對外國公司目前要多一個認許的手續，修法之後就不用認許。

主席：請陳委員超明發言。

陳委員超明：中港澳公司要來必須先經過投審會，但是我記得歐美公司要來投資也是要經過投審會認可、許可，如果這一條修正了，以後投審會有沒有這樣的權力？

王次長美花：沒有問題，還是會……

陳委員超明：如果沒有問題，美國公司有中資的、日本公司也會有中資的，你們都查得很清楚，但現在這一條打破的話，我不曉得投審會會有怎樣的看法，還是國安……

王次長美花：那個沒有問題，因為按照外國人投資條例本來就有審核機制。這個只是在公司登記制度上……

陳委員超明：只在登記的時候？

王次長美花：對。

陳委員超明：好。

賴委員瑞隆：第四條看來是把認許的部分拿掉了，請教次長，第一條及第四條要不要新增第二項有沒有太大實際上的效果？

王次長美花：這是兩件事。

賴委員瑞隆：我知道，但這兩條都有新增，第四條看來主要是把認許拿掉，以後就不用經過中華民國政府認許。

王次長美花：對。

賴委員瑞隆：但是我不知道第二項要不要新增的差異為何？
王次長美花：主要是使其差異比較明確。也就是說，沒有認許之後，外國公司在國內可不可以取得權利、負擔義務等等，可能因為制度變更變得不是那麼明確，所以我們就建議在條文中增列第二項，讓它比較明確一點，這是第四條第二項的部分。至於第一條第二項主要是新增企業社會責任的意旨，其實現在很多大公司都有在做公益，本來就是可以做的事，訂出來只是明文化而已，在修法過程中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孔委員文吉：第四條第一項之「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經濟部可以管得到嗎？什麼叫做「外國法律」？

王次長美花：第一項只是解釋什麼叫做外國公司，外國公司就是不是按照中華民國法律登記的公司，而按照外國法律登記的公司，我們是管不到的。

主席：請問各位還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其他意見，是不是就照方才所提建議，第一條及第四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第七條暫行保留，今天就休息，暫行保留及未審竣部分另定期繼續審查？

黃委員國昌：主席，容我再請教一個問題。第一條第二項的立法意旨我都贊成，但「倫理規範」是誰要訂？「應遵守法令」的部分沒有問題，但「倫理規範」的部分，抽象而言，我知道你們希望企業善盡社會責任，這個我也認同。但具體而言，所謂的「倫理規範」指的客體是什麼？現在不存在嗎？

王次長美花：應該是一般的倫理規範，因為在討論過程常常提到很多公司人員有沒有遵守，其實有點是倫理和法律之間的案例類型，因此建議將「倫理規範」寫進來會有幫助，確實是和法令不太一樣。

李局長鎂：因為這條不是強制性條文，是泛指一般企業，譬如不要貪便宜買低價商品或是做黑心商品，此處之「倫理規範」指的是一般社會通例的倫理規範，並不是強制性規定，所以在法條設計上並沒有要明訂何謂倫理規範。

主席：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第一條第二項：「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這個倫理規範是誰訂的？

李司長鎂：沒有訂。

曾委員銘宗：既然沒有訂，到時候要遵守誰的倫理規範？

主席：曾委員，你自己的提案也有一樣的東西。

曾委員銘宗：我知道，但是我現在看了文字以後覺得要認真清楚一點。

主席：所以當初你簽字的時候沒有認真清楚的看？

曾委員銘宗：隨著時間的經過，智慧會增加。

主席：應該也才經過一、二個月而已，你的智慧就增加那麼多？

曾委員銘宗：對啊！跟你學的，你忘記啦？真的啊！說要遵守法令當然OK，但倫理規範是誰訂的？

主席：剛剛司長回答過一遍，現在請經濟部商業司李司長再說明。

李司長鎂：這一條是任意性規定，並非強制性規定。倫理規範的範圍很大，就像有委員提到「公序良俗」，所以可能沒有辦法一一列舉倫理規範的內容是什麼。一般而言是包括對員工權益的保護、對消費者的保護，還有經營企業不能販賣黑心商品等等，所以這是法令以外的規範，可能很難明確一一列舉。

陳委員超明：既然沒有很明確，就把倫理規範拿掉，倫理規範都是法律限制之內的，我們都說道德，但做出來都不道德。

主席：如果改為公序良俗會不會清楚一點？

曾委員銘宗：大律師講得有道理。

主席：至少是法律用語，公序良俗大概就比較清楚，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李司長鎂：公司經營業務要依照法律規定，在後面的條文也有，這一條其實是政府宣示企業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目的就是當董事會決定做善事或公益事件時不會被股東質疑影響股東權益，也就是免於被究責。我們參考國際認知，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第一個要遵守法令，第二個就是要遵守倫理規範，第三個可採行公益行為，最典型的就是捐款，就是公益的捐款，國際上在談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意涵是有這3點。

陳委員超明：後面那一段我們都曉得，現在的倫理規範常常都在改變，以前不能同性戀，現在執政黨支持同性戀，觀念就改變了，所謂倫理規範是什麼？我就搞不清楚了，隨時都在改變。

王次長美花：就我的理解，公司治理的倫理規範的「倫理」應該不是在講這個，而是在講……

陳委員超明：我是舉例。

王次長美花：就是ethic，不要行賄、收賄等等，在國際上常常就是用ethic/倫理這樣的字眼。

陳委員超明：那就加商業倫理規範，不然會擴大解釋，這是執政黨的專長。

莊委員瑞雄：有關倫理規範的問題，陳超明委員你不要亂講話，這個怎麼又牽扯到同性戀了。

曾委員銘宗：不要說他亂說，他是舉例。

莊委員瑞雄：那就是不倫不類、亂舉例，這是一個價值的問題。

陳委員超明：我是把問題點出來。

莊委員瑞雄：各政黨會有不同主張，在一個政黨裡面也會有不一樣的主張。所謂的倫理規範，我倒認為應該是比較屬於商業經營領域裡面的，請問次長，這有沒有可能是直接從國外翻譯過來的？

王次長美花：對，就是ethic。

莊委員瑞雄：我覺得應該是直接翻譯過來的，就像前一陣子在說境外洗錢或兆豐被罰款時說到法遵，我實在聽不懂什麼叫做法遵，其實就是遵循法律的意思，我們應該顛倒翻譯成遵法，大家就聽得懂，但說法遵就讓人聽不懂了，所以我覺得行政院就對這部分再解釋清楚，其實提案委員也是這樣寫，代表提案時也是亂抄。請行政院做一個類似於防火牆的作用，將這個查清楚、了解清楚，是不是在國際規範上有比較特殊的專業用語或者特殊意義，類似企業經營規範、守則？我認為倫理規範可能是在講這個，倒不是什麼公序良俗，甚至射程那麼大還可以扯到同性戀。

陳委員超明：既然有這樣的誤會，那就改為企業倫理規範。莊委員覺得這樣好不好？不要說國民黨增加「企業」倫理規範，你就反對，不敢修改。法遵、遵法，我也被你講得迷迷糊糊。

莊委員瑞雄：我沒有反對你，我只是請經濟部說明，行政部門各方人才都有，但在立法時搞不好是從國外規範移植、翻譯過來的，這個我們也不知道，所以請行政部門做最後確認而已，我沒有惡意，不要這麼激動。

主席：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如果是翻譯自外文，在臺灣也有這樣的用語，因為我們的公司法也不是抄來的，這樣放在第二項的確會讓大家不知道如何定義，就算改成企業倫理規範，企業是不是也要再定義一下？我認為就臺灣的中文來說，倫理這二個字要翻譯的話，比較像是道德規範。

黃委員國昌：就是ethic，剛才次長有說了。

鄭委員運鵬：比較像道德規範，反正也沒有特別定義規範是什麼，如果寫上去了，這個倫理規範有沒有哪些共同版本？

王次長美花：那就用「商業」，不要用「企業」。

孔委員文吉：商業倫理可以。

鄭委員運鵬：我是覺得拿掉，就是「應遵守法令，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王次長美花：它在講企業的社會責任，就像剛才司長說不要賣黑心商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另外就是不要行賄、收賄，這也是很重要的一環，但是它還沒有發生，而是在前段就要注意、要有一些規範。

主席：CSR是國外現在很夯的，甚至很多都鼓勵採購時要買遵守CSR的產品，所以是比較有一點倫理的味道在裡面，真的是違背法令的企業，本來就不應該跟他做生意。

這部分是不是就照次長所說，也和大家想法一致，改為「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好不好？

陳委員超明：好，就這樣。

主席：第一條修正通過。第四條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版通過。至於第七條，高潞委員有一個修正動議，剛剛已經念過了。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針對第四條我有問題，修法之後外國公司就不需要經過認許，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所謂在法令限制內，譬如土地法，可能外國公司就有不能購買土地的限制，但為什麼有同一之權利能力，卻沒有負擔的義務？我想要了解的是，如果第四條第二項訂了之後可能就解除了對外國公司的歧視問題，但我們要思考WHO、FTA或TPP的狀況，修法解開之後對於國內公司的影響是什麼？

王次長美花：對國內公司沒有影響，還是按照既有的規範，坦白講，我們對外國公司這樣的認許在國際上是很少有的限制，所以我們認為就趁這次修法將之刪除。

主席：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所以以後不用認許，但是要辦理登記對不對？
王次長美花：就是要設分公司。

曾委員銘宗：子公司就依照我們的公司法？分公司就辦理登記，登記之後我們就認定其為法人？

王次長美花：是。

曾委員銘宗：好，謝謝。

主席：如果沒有別的意見，第四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針對第七條，本席有提案，高潞委員也有一個修正動議，第七條開始就暫行保留。現在休息。

休息（16時51分）


